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222號

原      告  Ａ０５  

            Ａ０７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聰能律師

            賴皆穎律師

上  一  人

複代理人    宋郁明  

被      告  Ａ０９  

            Ａ１０  

            Ａ１１  

            Ａ１２  

0000000000000000

上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陳金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遺囑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２應將附表一編號1、2

所示土地於登記日期：民國113年1月4日（原因發生日期：

民國112年11月30日）之遺囑繼承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予以

塗銷。

二、兩造就被繼承人Ｂ１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一本院

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被繼承人Ｂ１（下稱Ｂ１）於民國112年11月30日死亡，Ｂ

１之妻Ａ１５於96年4月12日死亡，原告Ａ０５、Ａ０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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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均為Ｂ１之子女，為

全體繼承人，應繼分每人各為6分之1，原告每人特留分均為

其應繼分2分之1，即12分之1。Ｂ１死後留有如附表三所示

遺產，被告持系爭遺囑將Ｂ１所遺留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

土地，以遺囑繼承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惟系爭遺囑

之見證人並未始終親自在場聽聞，且未踐行遺囑人口述遺囑

意旨，使見證人Ａ１４筆記、宣讀、講解之程序，不符代筆

遺囑之法律形式要件，應屬無效。若認系爭遺囑合法有效，

則如附表三編號1、2號所示土地均由被告繼承，亦侵害原告

之特留分，爰對被告主張行使特留分侵害之扣減權，原告回

復之特留分應概括存在於Ｂ１所遺之全部遺產，由全體繼承

人公同共有，爰依民法第821條、第828條、第1146條、第11

64條、民法第1187條、第1225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塗銷上

開登記回復原狀，並請求分割Ｂ１如附表三所示遺產。

二、並聲明：（見本院卷第243頁）　　

　㈠先位聲明：

　1.確認Ｂ１於100年8月29日所為之代筆遺囑無效。

　2.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就如附表三所示編號

1、編號2土地所為之遺囑繼承登記，應予塗銷。

　3.兩造就Ｂ１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三原告先位

聲明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㈡備位聲明：

　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就如附表三所示編號

1、編號2土地所為之遺囑繼承登記，應予塗銷。

　2.兩造就Ｂ１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三原告備位

聲明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貳、被告則以：

一、系爭遺囑係於100年8月29日由Ｂ１口述遺囑要旨，指定三名

見證人，並由見證人之一Ａ１４筆記、宣讀、講解，經Ｂ１

認可後，始由全體見證人及Ｂ１同行簽名、蓋章，並經公證

人Ａ０４認證。系爭遺囑依公證法第36條、民事訴訟法第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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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條第1項規定，自應推定為真正。原告主張系爭遺囑無效，

自應就其有利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但原告對於系爭遺囑

之製作未符合法定要件之變態事實並未提出任何舉證，其主

張自不可採。故原告先位主張確認系爭遺囑無效，被告應將

系爭不動產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以塗銷，重新分割Ｂ１所遺土地及存款，顯無理由，應予

駁回。

二、原告Ａ０５主張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並無理由：

　㈠原告Ａ０５於83年間因事業經營不順，財務調度所需，請Ｂ

１同意提前分家產，得Ｂ１同意，於83年9月30日簽立切結

書（下稱系爭切結書）載明：「立切結書人Ａ０５因其事業

不順舉債，恰逢時機不利予本人，特別請求父親Ｂ１，將本

人應得分之不動產農地，座落於豐原市○○段00○00號地號

面積300坪，先分給本人應用週轉，如有出賣，並負清償全

部抵押債務，並由本人備出新臺幣200萬元整予父母親為安

養之用，並同時放棄父親Ｂ１名下其他不動產之權利，擬將

來繼承所需之證明文件印鑑等資料，絕不刁難或藉故拖延，

並同時放棄先訴抗辯權，絕無異議，恐口無憑，特立此切結

書為證。此致Ｂ１、Ａ１５、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７、Ａ

１１、Ａ１２惠存」並簽名、蓋章為憑。而Ｂ１於同日簽立

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載明：「立同意書人Ｂ１同意名

下農地座落豐原市○○段00○00地號土地壹筆，面積300

坪，分給立同意書人之第叁子Ａ０５為其應有分數，其將來

不得再主張任何權利，並負責將25之184地號上之抵押最高

限額新臺幣1200萬元整及銀行設定抵押金額全部負清償責

任，及將該地上物建號1949全部，由張央儒名義辦理移轉過

戶予本人名下，叁子Ａ０５絕無異議，如將來因此損害本人

之繼承人，叁子Ａ０５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恐口無憑，特立

此同意書壹式柒份，由本人及陸位子女各執乙份。另Ａ０５

出賣土地應保留Ａ１０建物基地，水泥柱外一台尺寬之土

地，不得出賣。」除由Ｂ１在立同意書人欄下方簽名、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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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並由Ｂ１之6位子女Ａ０９、Ａ１０、Ａ０7、Ａ１１、

Ａ０5、Ａ１２在見證人欄下方，分別簽名、蓋章（或按指

紋）共同見證。

　㈡嗣後Ｂ１已依照系爭同意書將豐原市（即改制後臺中市○○

區○○○段00○00地號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Ａ０５，詳述如

下：

　1.在83年9月30日簽立系爭切結書及系爭同意書時，11-91地號

之面積為2010平方公尺（約608坪），嗣後於84年1月6日，

因合併同段11-137地號，面積增為2265平方公尺，於84年4

月2日經為分割11-249地號，面積減為2254平方公尺，再於8

5年2月14日，分割出11-342地號，11-91地號之面積減為818

平方公尺，而分割出11-342地號，面積為1436平方公尺（約

434坪）。

　2.Ｂ１為履行系爭同意書中將11-91地號300坪分給原告Ａ０５

之承諾，於84年8月14日，為辦理土地產權移轉登記事宜，

Ｂ１與原告Ａ０５及訴外人Ａ１３（原為原告Ａ０５之配

偶，因原告Ａ０５對外負債而辦理離婚）簽訂協議書（下稱

系爭協議書），Ｂ１配合原告Ａ０５將分割出的土地，0.14

36公頃（即1436平方公尺）以買賣移轉之方式，過戶給原告

Ａ０５之指定人即訴外人Ａ１３（當時所書寫之地號尚未分

割完成乃誤載為11-254地號，分割後之正確地號應為11-34

2，此可從土地登記簿謄本中顯示11-342地號面積恰為1436

平方公尺可以參證），而Ｂ１於分割同日即85年2月14日，

即以買賣為原因過戶登記予訴外人Ａ１３。11-342地號之面

積1436平方公尺（合約434坪），比原來Ｂ１在系爭同意書

中所承諾要分給原告Ａ０５的300坪還要多，由此可證Ｂ１

有依約定履行移轉土地產權。惟原告Ａ０５卻未依系爭切結

書及系爭同意書履行償還債務及扶養Ｂ１之責任。

　㈢由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之記載可明確得知，原告Ａ０５

於Ｂ１生前已因營業週轉之原因，從Ｂ１處受有財產之贈

與，且依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之記載，原告Ａ０５已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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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於分得豐原市○○段00○00地號土地後，即不得再就Ｂ１

之其他遺產主張任何權利，並願配合出具辦理Ｂ１繼承所需

之證明文件印鑑等資料。因此原告Ａ０５自不得再就Ｂ１遺

產主張行使特留分之扣減權，殆無疑義。

三、Ｂ１於原告Ａ０７結婚及分居購屋時，已贈與相當財產予原

告Ａ０７，其價值已超過其特留分，此有系爭遺囑第四點所

載明：「長女Ａ０7，於出嫁時，均按結婚當時物價給予相

當陪嫁品，在其生男育女時，再給付產褥補償外，又在其購

屋時，另給付相當資金補助，故不予繼承本人財產，長女不

得有任何異議」可稽。故原告Ａ０７亦不得主張行使特留分

之扣減權。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為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之請求，均無理

由，應駁回原告之訴。

五、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Ｂ１於112年11月30日死亡，其妻Ａ１５於96年4月12日死

亡，兩造均為Ｂ１之子女，同為Ｂ１之合法繼承人，應繼分

各為6分之1，特留分各為12分之1，及系爭遺囑內容指定如

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由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１、

Ａ１２共同繼承，各得4分之1，並表示原告Ａ０５、Ａ０７

不予繼承Ｂ１財產，被告業持系爭遺囑辦理完成如附表一編

號1、2所示土地之遺囑繼承登記等情，有戶籍謄本、系爭遺

囑、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

6日函所附繼承登記相關資料在卷可佐，且為兩造所不爭

執，堪信為真實。

二、先位聲明部分：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

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於家事

訴訟事件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之。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

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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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

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

裁判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遺囑應屬無效等情，為被告

所否認，而系爭遺囑有效與否，涉及原告繼承遺產問題，原

告私法上之地位確有受侵害之危險，且此不安之狀態得以確

認判決除去之，是以原告提起本件確認系爭遺囑無效之訴，

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㈡按代筆遺囑，依民法第1194條之規定，固應由遺囑人指定3

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1

人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並記明年月日及代

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始符合其方

式要件。其中見證人於宣讀筆記內容後所為之講解，係使遺

囑人及其他見證人易於了解及確認宣讀之筆記內容與遺囑人

口述之意旨相符，以確保遺囑人最終意志之實現。惟所謂講

解，非必限於宣讀全部筆記內容後始得進行，且其方式及說

明程度亦無限制，倘於宣讀過程中以言詞提示遺囑人及其他

見證人確認已了解筆記內容，參照遺囑人之智識、身心狀況

及遺囑作成之全部過程，堪認遺囑人之真意已得確保者，不

得僅以其講解時未就筆記內容為詳盡解說，即認其代筆遺囑

因欠缺法定方式而無效，俾能符合立法目的，確保遺囑人最

終意志之實現（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88號判決意旨

參照）。

　㈢原告以系爭遺囑之見證人未始終親自在場聽聞，且未踐行遺

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Ａ１４筆記、宣讀、講解之程

序等為由，主張系爭遺囑應屬無效，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

前詞置辯。經查：

　1.證人即系爭遺囑之見證人Ａ０１結證略稱：Ｂ１在100年左

右立遺囑，當時在場的人有Ｂ１、Ａ１４即代筆人（已往

生）、Ａ０１及Ａ０２，系爭遺囑印象中是在公證人那寫

的，這麼久的事情沒辦法記那麼清楚，Ｂ１自己口述講給大

家聽，Ａ１４就照他的口述開始寫，寫完之後Ａ１４就唸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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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遺囑人聽，Ｂ１就說這個意思的內容與他的意思是符合

的，我們見證人都有聽到，Ａ１４就寫了年月日之後就簽

名，我們兩個見證人也一起簽名。我們寫好之後就給公證人

Ａ０４看，真的不記得他在旁邊一起還是他在做別的事，時

間太久我記不住，但是給Ａ０４看了之後就把系爭遺囑唸一

遍給Ｂ１聽，Ｂ１有說對就是這個意思，然後有說立遺囑的

內容、立遺囑的意思都是一致的，Ａ０４唸完之後我們這三

個人就簽名蓋章，在系爭遺囑上簽名蓋章是當Ａ０４面前簽

的，從Ｂ１開始口述、Ａ１４代筆到Ａ０４公證，時間大約

1至1個半小時就結束了，是白天，但上午、下午我記不起

來，我印象中但不保證公證人那邊應該有拍照，錄音還是錄

影我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第287至292頁）。

　2.證人即系爭遺囑之見證人Ａ０２結證略稱：我跟Ｂ１是隔壁

鄰居，是Ｂ１本人來跟我說他要寫遺囑，來找我當見證人

的，系爭遺囑的時間是早上，做系爭遺囑的地點是在公證人

的事務所，Ｂ１跟我說那天要到公證事務那裡立遺囑，那裡

現場公證，過程中Ｂ１、Ａ１４還有兩個證人Ａ０２及Ａ０

１在場，公證人有全程在場，過程為Ｂ１口述內容給代筆人

記錄下來，代筆人在寫時我們有在場，我有在場聽Ｂ１口述

給代筆人寫，等代筆人寫好後也有唸給Ｂ１聽，Ｂ１說所寫

的內容正確，然後代筆人再把年月日填上去，代筆人寫好、

簽名上去之後再交給公證人，讓公證人唸給在場的人聽，Ｂ

１說他要寫的內容確實，反正就是有公證，公證人再唸給我

們全部的人聽，聽完正確大家簽名蓋章，做成公證書。當時

他口述遺囑內容大概是他說Ａ１０住的房子要給他繼承，還

有兩筆道路要給他四個兒子Ａ０９、Ａ１１、Ａ１０、Ａ１

２四兄弟繼承，公證人有拍照，有沒有人錄影或錄音我不知

道，其他的我就記不太清楚了等語（見本院卷第293至297

頁）。

　3.系爭遺囑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Ａ０４事務

所認證，有該事務所100年度中院民認鵬字第639號認證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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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25頁），證人Ａ０４結證稱：系爭遺

囑是做完了才去事務所認證還是就是在事務所裡面做成系爭

遺囑其實我不記得，因為100年到現在有14年這麼久，且遺

囑案件量很多，如果要我回答個案的部分我不記得，但我可

以回答通案的部份，如果就認證的程序，在公證人事務所或

是公證人事務所以外的地方做成都有這樣的情形。我只是認

證他們有去事務所，系爭遺囑的內容有他們親自簽名，認證

書的請求人是Ｂ１，有沒有錄音錄影要看留存的卷宗，依照

我們程序我不會主動拍照等語（見本院卷第302至305頁）。

　4.經核證人Ａ０１、Ａ０２對於系爭遺囑訂立經過，所述內容

相符，系爭遺囑係由Ｂ１口述遺囑意旨，並由Ａ１４擔任代

筆人，其等均親自全程在場見聞Ｂ１訂立系爭遺囑之經過，

由Ａ１４筆記並宣讀系爭遺囑之內容，經Ｂ１認可後，於系

爭遺囑上簽名。原告雖辯稱作成系爭遺囑之過程中，未由代

筆人兼見證人Ａ１４於筆記後另為講解系爭遺囑之內容，不

符法定要件云云，惟講解遺囑內容之目的，係為讓立遺囑人

及見證人均能充分明瞭遺囑內容及真意，觀諸系爭遺囑內容

簡潔，所列遺產項目及分配方式亦屬單純，依證人Ａ０１、

Ａ０２所證述Ｂ１口述意旨，Ａ１４依Ｂ１口述開始寫，寫

完後Ａ１４就唸給Ｂ１聽，Ｂ１說內容與其意思相符等情，

已足使Ｂ１瞭解並確認遺囑內容是否與其口述內容相符，已

符合講解之要件，原告以Ａ１４並未講解遺囑內容，主張系

爭遺囑不符合法定要件，尚不足取。

　5.至原告另指摘證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對於系爭遺囑作

成地點、過程中有無錄音或錄影等節，證述歧異或模糊，惟

本院審酌渠等於本院證述時間距離系爭遺囑作成時間已約14

年，對於系爭遺囑作成之若干細節，難免因時間久遠、記憶

模糊，而有陳述不清或與事實略有出入之情形，證人Ａ０

１、Ａ０２對於系爭遺囑作成經過之證述情節並無明顯扞格

之處，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渠等細部證詞的歧異，尚不足推

翻渠等證述之憑信性，是此部分質疑，並無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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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綜上，系爭遺囑並無原告所指不符合代筆遺囑之法定要件情

形，足認系爭遺囑符合民法第1194條法定要件而屬有效。原

告訴請確認系爭遺囑無效，核無理由。又原告主張系爭遺囑

無效既無可採，則其請求被告塗銷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

地所為之遺囑繼承登記、分割遺產均屬無據。原告先位之訴

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備位聲明部分：　　

　㈠原告Ａ０５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就Ｂ１遺產之特留分，為被

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Ｂ１以系爭遺囑將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指定由被告共

同繼承，並稱原告Ａ０５不予繼承財產，有如前述。

　2.被告主張依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所載，原告Ａ０５於Ｂ

１生前已從Ｂ１處受有財產之贈與，且已承諾不再就Ｂ１其

他遺產主張任何權利，自不得再主張行使特留分之扣減權等

語，並提出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舊式土地登記簿謄

本、系爭協議書等件為憑，原告固稱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

書前後筆跡不符，系爭同意書是否由立同意書人所簽立有爭

議，並否認系爭協議書形式上真正並否認其內容，否認曾自

Ｂ１處經移轉取得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等

語，惟查：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其

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者，

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私文書之內容及簽名均

為真正，所蓋用之印文亦為真正，係屬常態，該印文係偽

造，則為變態，倘當事人主張該印文係偽造，自應就此變態

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簡上字第16號判決

意旨參照）。揆諸前開說明，私文書之內容及簽名均為真

正，所蓋用之印文亦為真正，係屬常態，原告否認自應就偽

造之變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原告既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

則其空言否認，自無從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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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系爭同意書與系爭切結書均為83年9月30日所簽立，依系爭

同意書記載：「立同意書人Ｂ１同意名下農地座落於豐原市

○○段○○○○○地號土地壹筆，面積叁佰貳拾坪，分與立

同意書人之第叁子Ａ０５為其應有分數，其將來不得再主張

任何權利…」，並經Ｂ１於「立同意書人」欄位簽名用印，

兩造於「見證人」欄位簽名、用印或按捺指印，與系爭切結

書記載：「立切結書人Ａ０５兹因事業不順舉債，恰逢時機

不利予本人，特別請求父親Ｂ１，將本人應得分之不動產農

地，座落於豐原市○○段○○○○○地號面積叁佰坪，先分

給本人應用週轉，如有出賣，並負清償全部抵押債務，並由

本人備出新台幣貳佰萬元整予父母親為安養之用，並同時放

棄父親名下其他不動產之權利，擬將來繼承所需之證明文

件、印鑑等資料，絕不刁難或藉故拖延，並同時放棄先訴抗

辯權，絕無異議，恐口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證。右列應有

分數面積約叁佰貳拾坪，並以實測為準。此致Ｂ１、Ａ１

５、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７、Ａ１１、Ａ１２惠存」，並

經原告Ａ０５於「立切結書人」欄位簽名用印，應堪認Ｂ１

與其斯時之全體繼承人於83年9月30日已先就Ｂ１名下上開

豐原市大湳段土地預為分配，協議分歸由原告Ａ０５取得，

原告Ａ０５不再受分配Ｂ１其他遺產，系爭同意書、系爭切

結書之性質核屬Ｂ１與其斯時之全體繼承人所為之預為遺產

分割協議，並經協議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而民法第1164條

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

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是遺產之分割，在未違反同法第

1164條之規定下，原即可由全體繼承人協議為之，不限於被

繼承人死亡後始得為協議，上開協議亦未見有何違背強行規

定或公序良俗之情，本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Ｂ１之

全體繼承人自得成立此協議，且均應受此協議之拘束。

　⑶而Ｂ１與原告Ａ０５及訴外人Ａ１３於84年8月14日協議為

配合原告Ａ０５、訴外人Ａ１３，Ｂ１將分割出之0.1436公

頃（即1436平方公尺）之土地，以買賣移轉之方式，過戶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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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人即訴外人Ａ１３，並將85年2月14日自豐原市○○段0

0○00地號土地分割出之11-342地號土地（面積1436平方公

尺，約434坪），於85年2月14日同日，以買賣為原因，過戶

登記予訴外人Ａ１３等情，有11-91地號舊式土地登記簿謄

本、11-342地號舊式土地登記簿謄本、系爭協議書等件可稽

（見本院卷第465至481頁），審酌Ｂ１前開財產移轉行為關

乎原告Ａ０５依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可分配取得之重大

財產權益，Ｂ１若非係為履行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之協

議，衡情原告Ａ０５應不會與Ｂ１簽訂84年8月14日之系爭

協議，故被告辯稱Ｂ１已依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之協議

履行移轉土地產權，應可採信。

　⑷綜上，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為包含原告Ａ０５在內之Ｂ

１之全體繼承人於Ｂ１生前所合法成立之遺產分割協議，且

該分割協議為有效，原告Ａ０５自應受其內容拘束，其嗣於

本件反於該遺產分割協議之約定，主張其特留分受侵害云

云，依上說明，自屬無據。　　 

　㈡原告Ａ０７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就Ｂ１遺產之特留分，為被

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系爭遺囑第四點固記載：「長女Ａ０７（現改名為Ａ０

７），於出嫁時，均按結婚當時物價給予相當陪嫁品，在其

生男育女時，再給付產褥補償外，又在其購屋時，另給付相

當資金補助，故不予繼承本人財產，長女不得有任何異議」

等語，惟此僅為Ｂ１之單方陳述，並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

而證人Ａ０２到庭固證稱：Ｂ１有跟我說他女兒有跟他拿很

多錢，購屋時有拿現金給她等語（見本院卷第301頁），惟

徒憑證人Ａ０２輾轉聽聞之上開模糊證詞，尚難率認原告Ａ

０７受有金錢贈與之原因及其確切金額為何。故被告抗辯Ｂ

１於原告Ａ０７結婚及分居購屋時，已贈與相當財產予原告

Ａ０７，其價值已超過其特留分云云，礙難採憑。

　2.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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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

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

扣減之。民法第1151條、第1187條、第1225條前段分別定有

明文。而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之情形，非僅限於遺贈，指定

遺產分割方法（民法第1165條第1項）、應繼分之指定，亦

屬之。是被繼承人因指定遺產分割方法或應繼分之指定，違

反關於特留分規定，超過其所得自由處分遺產之範圍，特留

分被侵害之人亦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扣減權

（最高法院112年台上字第224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Ｂ１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等情，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

產稅免稅證明書、臺灣土地銀行集中作業中心113年10月11

日函、台中商業銀行113年10月14日函所附台幣各類存款餘

額查詢表、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國內作業中心113年10月11日

函所附客戶存款帳號餘額表、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

3年10月16日函、豐原區農會113年10月18日函所附豐原區農

會交易明細表、安泰商業銀行113年10月16日函、星展（台

灣）商業銀行資訊暨營運管理處113年10月11日函在卷可憑

（見本院卷第33、121至143頁），而系爭遺囑表明原告Ａ０

７不予繼承，可見原告Ａ０７未能獲得任何遺產，已侵害原

告Ａ０７之特留分，原告Ａ０７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

分，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扣減權（見本院卷第19

頁），即屬有據。

　3.再按扣減權在性質上屬於物權之形成權，一經扣減權利人對

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於侵害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且

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被繼承人之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

各個特定標的物，故扣減權利人苟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

權，扣減之效果即已發生，其因而回復之特留分乃概括存在

於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標的物（最高法院91年度

台上字第566號判決參照）。揆諸前開說明，原告Ａ０７行

使特留分扣減權時，其受侵害特留分即回復而概括存在於全

部遺產上，而為全體繼承人所公同共有。而按各共有人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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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

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上開規定，於

公同共有準用之，民法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

文。被告逕持系爭遺囑，辦理遺囑繼承登記為其等所有，該

等登記既與所有權之真正歸屬狀態不符，依上說明，原告Ａ

０７本於所有權，請求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所為

之遺囑繼承登記予以塗銷，洵屬有據，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

所示。

　4.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關於共

有物分割之規定。共有人就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

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

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

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

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

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

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

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

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

持共有。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至第4項分別定

有明文。另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應以分割方式為之，

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係屬

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第748號判決要旨

參照）。

　5.兩造均應受系爭同意書、系爭協議書之拘束，及Ｂ１之遺產

如附表一所示，Ｂ１以系爭遺囑指定遺產之分割方法侵害原

告Ａ０７之特留分，經原告Ａ０７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侵害

特留分之部分因而回復並概括存在於全部遺產上，均如上

述，而原告Ａ０７之特留分為12分之1，故經原告Ａ０７行

使特留分扣減權後，就系爭遺產之權利比例，應為原告Ａ０

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２各48分

之11（計算式：11/12÷4＝11/48）。Ｂ１所遺系爭遺產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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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非不許分割，雙方復無不分割之特別約定，然兩造間就

該遺產既不能協議分割，則原告Ａ０７本於繼承人之地位依

法請求分割遺產，核屬有據，應予准許。本院審酌Ｂ１與兩

造於Ｂ１生前之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內容、原告Ａ０７

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之結果、系爭遺囑於未違反特留分規定部

分仍屬有效，並尊重遺囑意旨之精神，暨考量遺產之性質及

經濟效用等情事，認以附表一「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

分割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尚屬公平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二

項所示。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

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

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

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分割遺產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

訟，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且兩造均蒙其利，本院認訴訟費

用由兩造各按渠等取得遺產價額之比例負擔，較為公平，爰

諭知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

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需附繕本），並繳納上訴第二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附表一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本院分割方法 　　 備註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

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中市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

０９、Ａ１０、Ａ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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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區○○段00○000地

號）（權利範圍：全部）

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

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

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中市

○○區○○段00○000地

號）（權利範圍：全部）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

０９、Ａ１０、Ａ１２、

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

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3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活期

儲蓄存款新臺幣892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

０９、Ａ１０、Ａ１２、

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

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21頁

 4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豐原分行

綜合存款新臺幣855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

０９、Ａ１０、Ａ１２、

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

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33頁

 5 存款 臺中市豐原區農會存款新臺

幣53,079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

０９、Ａ１０、Ａ１２、

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

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39頁

 6 存款 台中商業銀行東豐原分行活

期存款新臺幣349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

０９、Ａ１０、Ａ１２、

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

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29頁

 7   投資 三信商業銀行豐原分行活儲

蓄存款新臺幣652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

０９、Ａ１０、Ａ１２、

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

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35頁

 8 存款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中港

分行活期儲蓄存款新臺幣1,

031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

０９、Ａ１０、Ａ１２、

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

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43頁

 9 存款 安泰商業銀行豐原分行綜合

存款新臺幣118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

０９、Ａ１０、Ａ１２、

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

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41頁

繼承人 　分擔比例

Ａ０５ 　　 0

Ａ０７ 　　1/12

Ａ０９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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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Ａ１０ 　　11/48

Ａ１１ 　　11/48

Ａ１２ 　　11/48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原告先位聲明分割方法 原告備位聲明分割方法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

號土地（重測前為臺中市○

○區○○段00○000地號）

（權利範圍：全部）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

０５、Ａ０７、Ａ０

９、Ａ１０、Ａ１２、

Ａ１１各6分之1分割為

分別共有

按Ａ０５、Ａ０７各12

分之1；Ａ０９、Ａ１

０、Ａ１２、Ａ１１各2

4分之5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

號土地（重測前為臺中市○

○區○○段00○000地號）

（權利範圍：全部）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

０５、Ａ０７、Ａ０

９、Ａ１０、Ａ１２、

Ａ１１各6分之1分割為

分別共有

按Ａ０５、Ａ０７各12

分之1；Ａ０９、Ａ１

０、Ａ１２、Ａ１１各2

4分之5分割為分別共有

 3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活期

儲蓄存款新臺幣892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

０５、Ａ０７、Ａ０

９、Ａ１０、Ａ１２、

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

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

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

Ａ０９、Ａ１０、Ａ１

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

4分之5之比例分配

 4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豐原分行

綜合存款新臺幣202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

０５、Ａ０７、Ａ０

９、Ａ１０、Ａ１２、

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

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

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

Ａ０９、Ａ１０、Ａ１

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

4分之5之比例分配

 5 存款 臺中市豐原區農會存款新臺

幣346,859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

０５、Ａ０７、Ａ０

９、Ａ１０、Ａ１２、

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

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

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

Ａ０９、Ａ１０、Ａ１

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

4分之5之比例分配

 6 存款 台中商業銀行東豐原分行活

期存款新臺幣349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

０５、Ａ０７、Ａ０

９、Ａ１０、Ａ１２、

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

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

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

Ａ０９、Ａ１０、Ａ１

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

4分之5之比例分配

 7   投資 三信商業銀行豐原分行活儲

蓄存款新臺幣652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

０５、Ａ０７、Ａ０

９、Ａ１０、Ａ１２、

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

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

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

Ａ０９、Ａ１０、Ａ１

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

4分之5之比例分配

 8 存款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中港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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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活期儲蓄存款新臺幣1,3

01元

０５、Ａ０７、Ａ０

９、Ａ１０、Ａ１２、

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

分配

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

Ａ０９、Ａ１０、Ａ１

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

4分之5之比例分配

 9 存款 安泰商業銀行豐原分行綜合

存款新臺幣118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

０５、Ａ０７、Ａ０

９、Ａ１０、Ａ１２、

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

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

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

Ａ０９、Ａ１０、Ａ１

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

4分之5之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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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222號
原      告  Ａ０５  
            Ａ０７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聰能律師
            賴皆穎律師
上  一  人
複代理人    宋郁明  
被      告  Ａ０９  
            Ａ１０  
            Ａ１１  
            Ａ１２  


上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陳金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遺囑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２應將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於登記日期：民國113年1月4日（原因發生日期：民國112年11月30日）之遺囑繼承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予以塗銷。
二、兩造就被繼承人Ｂ１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一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被繼承人Ｂ１（下稱Ｂ１）於民國112年11月30日死亡，Ｂ１之妻Ａ１５於96年4月12日死亡，原告Ａ０５、Ａ０７與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均為Ｂ１之子女，為全體繼承人，應繼分每人各為6分之1，原告每人特留分均為其應繼分2分之1，即12分之1。Ｂ１死後留有如附表三所示遺產，被告持系爭遺囑將Ｂ１所遺留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土地，以遺囑繼承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惟系爭遺囑之見證人並未始終親自在場聽聞，且未踐行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Ａ１４筆記、宣讀、講解之程序，不符代筆遺囑之法律形式要件，應屬無效。若認系爭遺囑合法有效，則如附表三編號1、2號所示土地均由被告繼承，亦侵害原告之特留分，爰對被告主張行使特留分侵害之扣減權，原告回復之特留分應概括存在於Ｂ１所遺之全部遺產，由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爰依民法第821條、第828條、第1146條、第1164條、民法第1187條、第1225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塗銷上開登記回復原狀，並請求分割Ｂ１如附表三所示遺產。
二、並聲明：（見本院卷第243頁）　　
　㈠先位聲明：
　1.確認Ｂ１於100年8月29日所為之代筆遺囑無效。
　2.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就如附表三所示編號1、編號2土地所為之遺囑繼承登記，應予塗銷。
　3.兩造就Ｂ１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三原告先位聲明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㈡備位聲明：
　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就如附表三所示編號1、編號2土地所為之遺囑繼承登記，應予塗銷。
　2.兩造就Ｂ１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三原告備位聲明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貳、被告則以：
一、系爭遺囑係於100年8月29日由Ｂ１口述遺囑要旨，指定三名見證人，並由見證人之一Ａ１４筆記、宣讀、講解，經Ｂ１認可後，始由全體見證人及Ｂ１同行簽名、蓋章，並經公證人Ａ０４認證。系爭遺囑依公證法第36條、民事訴訟法第355條第1項規定，自應推定為真正。原告主張系爭遺囑無效，自應就其有利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但原告對於系爭遺囑之製作未符合法定要件之變態事實並未提出任何舉證，其主張自不可採。故原告先位主張確認系爭遺囑無效，被告應將系爭不動產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重新分割Ｂ１所遺土地及存款，顯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原告Ａ０５主張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並無理由：
　㈠原告Ａ０５於83年間因事業經營不順，財務調度所需，請Ｂ１同意提前分家產，得Ｂ１同意，於83年9月30日簽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載明：「立切結書人Ａ０５因其事業不順舉債，恰逢時機不利予本人，特別請求父親Ｂ１，將本人應得分之不動產農地，座落於豐原市○○段00○00號地號面積300坪，先分給本人應用週轉，如有出賣，並負清償全部抵押債務，並由本人備出新臺幣200萬元整予父母親為安養之用，並同時放棄父親Ｂ１名下其他不動產之權利，擬將來繼承所需之證明文件印鑑等資料，絕不刁難或藉故拖延，並同時放棄先訴抗辯權，絕無異議，恐口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證。此致Ｂ１、Ａ１５、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７、Ａ１１、Ａ１２惠存」並簽名、蓋章為憑。而Ｂ１於同日簽立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載明：「立同意書人Ｂ１同意名下農地座落豐原市○○段00○00地號土地壹筆，面積300坪，分給立同意書人之第叁子Ａ０５為其應有分數，其將來不得再主張任何權利，並負責將25之184地號上之抵押最高限額新臺幣1200萬元整及銀行設定抵押金額全部負清償責任，及將該地上物建號1949全部，由張央儒名義辦理移轉過戶予本人名下，叁子Ａ０５絕無異議，如將來因此損害本人之繼承人，叁子Ａ０５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恐口無憑，特立此同意書壹式柒份，由本人及陸位子女各執乙份。另Ａ０５出賣土地應保留Ａ１０建物基地，水泥柱外一台尺寬之土地，不得出賣。」除由Ｂ１在立同意書人欄下方簽名、蓋章外，並由Ｂ１之6位子女Ａ０９、Ａ１０、Ａ０7、Ａ１１、Ａ０5、Ａ１２在見證人欄下方，分別簽名、蓋章（或按指紋）共同見證。
　㈡嗣後Ｂ１已依照系爭同意書將豐原市（即改制後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Ａ０５，詳述如下：
　1.在83年9月30日簽立系爭切結書及系爭同意書時，11-91地號之面積為2010平方公尺（約608坪），嗣後於84年1月6日，因合併同段11-137地號，面積增為2265平方公尺，於84年4月2日經為分割11-249地號，面積減為2254平方公尺，再於85年2月14日，分割出11-342地號，11-91地號之面積減為818平方公尺，而分割出11-342地號，面積為1436平方公尺（約434坪）。
　2.Ｂ１為履行系爭同意書中將11-91地號300坪分給原告Ａ０５之承諾，於84年8月14日，為辦理土地產權移轉登記事宜，Ｂ１與原告Ａ０５及訴外人Ａ１３（原為原告Ａ０５之配偶，因原告Ａ０５對外負債而辦理離婚）簽訂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Ｂ１配合原告Ａ０５將分割出的土地，0.1436公頃（即1436平方公尺）以買賣移轉之方式，過戶給原告Ａ０５之指定人即訴外人Ａ１３（當時所書寫之地號尚未分割完成乃誤載為11-254地號，分割後之正確地號應為11-342，此可從土地登記簿謄本中顯示11-342地號面積恰為1436平方公尺可以參證），而Ｂ１於分割同日即85年2月14日，即以買賣為原因過戶登記予訴外人Ａ１３。11-342地號之面積1436平方公尺（合約434坪），比原來Ｂ１在系爭同意書中所承諾要分給原告Ａ０５的300坪還要多，由此可證Ｂ１有依約定履行移轉土地產權。惟原告Ａ０５卻未依系爭切結書及系爭同意書履行償還債務及扶養Ｂ１之責任。
　㈢由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之記載可明確得知，原告Ａ０５於Ｂ１生前已因營業週轉之原因，從Ｂ１處受有財產之贈與，且依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之記載，原告Ａ０５已承諾於分得豐原市○○段00○00地號土地後，即不得再就Ｂ１之其他遺產主張任何權利，並願配合出具辦理Ｂ１繼承所需之證明文件印鑑等資料。因此原告Ａ０５自不得再就Ｂ１遺產主張行使特留分之扣減權，殆無疑義。
三、Ｂ１於原告Ａ０７結婚及分居購屋時，已贈與相當財產予原告Ａ０７，其價值已超過其特留分，此有系爭遺囑第四點所載明：「長女Ａ０7，於出嫁時，均按結婚當時物價給予相當陪嫁品，在其生男育女時，再給付產褥補償外，又在其購屋時，另給付相當資金補助，故不予繼承本人財產，長女不得有任何異議」可稽。故原告Ａ０７亦不得主張行使特留分之扣減權。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為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之請求，均無理由，應駁回原告之訴。
五、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Ｂ１於112年11月30日死亡，其妻Ａ１５於96年4月12日死亡，兩造均為Ｂ１之子女，同為Ｂ１之合法繼承人，應繼分各為6分之1，特留分各為12分之1，及系爭遺囑內容指定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由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２共同繼承，各得4分之1，並表示原告Ａ０５、Ａ０７不予繼承Ｂ１財產，被告業持系爭遺囑辦理完成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之遺囑繼承登記等情，有戶籍謄本、系爭遺囑、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6日函所附繼承登記相關資料在卷可佐，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二、先位聲明部分：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於家事訴訟事件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之。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裁判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遺囑應屬無效等情，為被告所否認，而系爭遺囑有效與否，涉及原告繼承遺產問題，原告私法上之地位確有受侵害之危險，且此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是以原告提起本件確認系爭遺囑無效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㈡按代筆遺囑，依民法第1194條之規定，固應由遺囑人指定3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1人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並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始符合其方式要件。其中見證人於宣讀筆記內容後所為之講解，係使遺囑人及其他見證人易於了解及確認宣讀之筆記內容與遺囑人口述之意旨相符，以確保遺囑人最終意志之實現。惟所謂講解，非必限於宣讀全部筆記內容後始得進行，且其方式及說明程度亦無限制，倘於宣讀過程中以言詞提示遺囑人及其他見證人確認已了解筆記內容，參照遺囑人之智識、身心狀況及遺囑作成之全部過程，堪認遺囑人之真意已得確保者，不得僅以其講解時未就筆記內容為詳盡解說，即認其代筆遺囑因欠缺法定方式而無效，俾能符合立法目的，確保遺囑人最終意志之實現（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8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以系爭遺囑之見證人未始終親自在場聽聞，且未踐行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Ａ１４筆記、宣讀、講解之程序等為由，主張系爭遺囑應屬無效，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證人即系爭遺囑之見證人Ａ０１結證略稱：Ｂ１在100年左右立遺囑，當時在場的人有Ｂ１、Ａ１４即代筆人（已往生）、Ａ０１及Ａ０２，系爭遺囑印象中是在公證人那寫的，這麼久的事情沒辦法記那麼清楚，Ｂ１自己口述講給大家聽，Ａ１４就照他的口述開始寫，寫完之後Ａ１４就唸給立遺囑人聽，Ｂ１就說這個意思的內容與他的意思是符合的，我們見證人都有聽到，Ａ１４就寫了年月日之後就簽名，我們兩個見證人也一起簽名。我們寫好之後就給公證人Ａ０４看，真的不記得他在旁邊一起還是他在做別的事，時間太久我記不住，但是給Ａ０４看了之後就把系爭遺囑唸一遍給Ｂ１聽，Ｂ１有說對就是這個意思，然後有說立遺囑的內容、立遺囑的意思都是一致的，Ａ０４唸完之後我們這三個人就簽名蓋章，在系爭遺囑上簽名蓋章是當Ａ０４面前簽的，從Ｂ１開始口述、Ａ１４代筆到Ａ０４公證，時間大約1至1個半小時就結束了，是白天，但上午、下午我記不起來，我印象中但不保證公證人那邊應該有拍照，錄音還是錄影我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第287至292頁）。
　2.證人即系爭遺囑之見證人Ａ０２結證略稱：我跟Ｂ１是隔壁鄰居，是Ｂ１本人來跟我說他要寫遺囑，來找我當見證人的，系爭遺囑的時間是早上，做系爭遺囑的地點是在公證人的事務所，Ｂ１跟我說那天要到公證事務那裡立遺囑，那裡現場公證，過程中Ｂ１、Ａ１４還有兩個證人Ａ０２及Ａ０１在場，公證人有全程在場，過程為Ｂ１口述內容給代筆人記錄下來，代筆人在寫時我們有在場，我有在場聽Ｂ１口述給代筆人寫，等代筆人寫好後也有唸給Ｂ１聽，Ｂ１說所寫的內容正確，然後代筆人再把年月日填上去，代筆人寫好、簽名上去之後再交給公證人，讓公證人唸給在場的人聽，Ｂ１說他要寫的內容確實，反正就是有公證，公證人再唸給我們全部的人聽，聽完正確大家簽名蓋章，做成公證書。當時他口述遺囑內容大概是他說Ａ１０住的房子要給他繼承，還有兩筆道路要給他四個兒子Ａ０９、Ａ１１、Ａ１０、Ａ１２四兄弟繼承，公證人有拍照，有沒有人錄影或錄音我不知道，其他的我就記不太清楚了等語（見本院卷第293至297頁）。
　3.系爭遺囑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Ａ０４事務所認證，有該事務所100年度中院民認鵬字第639號認證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25頁），證人Ａ０４結證稱：系爭遺囑是做完了才去事務所認證還是就是在事務所裡面做成系爭遺囑其實我不記得，因為100年到現在有14年這麼久，且遺囑案件量很多，如果要我回答個案的部分我不記得，但我可以回答通案的部份，如果就認證的程序，在公證人事務所或是公證人事務所以外的地方做成都有這樣的情形。我只是認證他們有去事務所，系爭遺囑的內容有他們親自簽名，認證書的請求人是Ｂ１，有沒有錄音錄影要看留存的卷宗，依照我們程序我不會主動拍照等語（見本院卷第302至305頁）。
　4.經核證人Ａ０１、Ａ０２對於系爭遺囑訂立經過，所述內容相符，系爭遺囑係由Ｂ１口述遺囑意旨，並由Ａ１４擔任代筆人，其等均親自全程在場見聞Ｂ１訂立系爭遺囑之經過，由Ａ１４筆記並宣讀系爭遺囑之內容，經Ｂ１認可後，於系爭遺囑上簽名。原告雖辯稱作成系爭遺囑之過程中，未由代筆人兼見證人Ａ１４於筆記後另為講解系爭遺囑之內容，不符法定要件云云，惟講解遺囑內容之目的，係為讓立遺囑人及見證人均能充分明瞭遺囑內容及真意，觀諸系爭遺囑內容簡潔，所列遺產項目及分配方式亦屬單純，依證人Ａ０１、Ａ０２所證述Ｂ１口述意旨，Ａ１４依Ｂ１口述開始寫，寫完後Ａ１４就唸給Ｂ１聽，Ｂ１說內容與其意思相符等情，已足使Ｂ１瞭解並確認遺囑內容是否與其口述內容相符，已符合講解之要件，原告以Ａ１４並未講解遺囑內容，主張系爭遺囑不符合法定要件，尚不足取。
　5.至原告另指摘證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對於系爭遺囑作成地點、過程中有無錄音或錄影等節，證述歧異或模糊，惟本院審酌渠等於本院證述時間距離系爭遺囑作成時間已約14年，對於系爭遺囑作成之若干細節，難免因時間久遠、記憶模糊，而有陳述不清或與事實略有出入之情形，證人Ａ０１、Ａ０２對於系爭遺囑作成經過之證述情節並無明顯扞格之處，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渠等細部證詞的歧異，尚不足推翻渠等證述之憑信性，是此部分質疑，並無可採。
　6.綜上，系爭遺囑並無原告所指不符合代筆遺囑之法定要件情形，足認系爭遺囑符合民法第1194條法定要件而屬有效。原告訴請確認系爭遺囑無效，核無理由。又原告主張系爭遺囑無效既無可採，則其請求被告塗銷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所為之遺囑繼承登記、分割遺產均屬無據。原告先位之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備位聲明部分：　　
　㈠原告Ａ０５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就Ｂ１遺產之特留分，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Ｂ１以系爭遺囑將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指定由被告共同繼承，並稱原告Ａ０５不予繼承財產，有如前述。
　2.被告主張依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所載，原告Ａ０５於Ｂ１生前已從Ｂ１處受有財產之贈與，且已承諾不再就Ｂ１其他遺產主張任何權利，自不得再主張行使特留分之扣減權等語，並提出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舊式土地登記簿謄本、系爭協議書等件為憑，原告固稱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前後筆跡不符，系爭同意書是否由立同意書人所簽立有爭議，並否認系爭協議書形式上真正並否認其內容，否認曾自Ｂ１處經移轉取得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等語，惟查：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私文書之內容及簽名均為真正，所蓋用之印文亦為真正，係屬常態，該印文係偽造，則為變態，倘當事人主張該印文係偽造，自應就此變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簡上字第16號判決意旨參照）。揆諸前開說明，私文書之內容及簽名均為真正，所蓋用之印文亦為真正，係屬常態，原告否認自應就偽造之變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原告既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則其空言否認，自無從憑信。
　⑵系爭同意書與系爭切結書均為83年9月30日所簽立，依系爭同意書記載：「立同意書人Ｂ１同意名下農地座落於豐原市○○段○○○○○地號土地壹筆，面積叁佰貳拾坪，分與立同意書人之第叁子Ａ０５為其應有分數，其將來不得再主張任何權利…」，並經Ｂ１於「立同意書人」欄位簽名用印，兩造於「見證人」欄位簽名、用印或按捺指印，與系爭切結書記載：「立切結書人Ａ０５兹因事業不順舉債，恰逢時機不利予本人，特別請求父親Ｂ１，將本人應得分之不動產農地，座落於豐原市○○段○○○○○地號面積叁佰坪，先分給本人應用週轉，如有出賣，並負清償全部抵押債務，並由本人備出新台幣貳佰萬元整予父母親為安養之用，並同時放棄父親名下其他不動產之權利，擬將來繼承所需之證明文件、印鑑等資料，絕不刁難或藉故拖延，並同時放棄先訴抗辯權，絕無異議，恐口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證。右列應有分數面積約叁佰貳拾坪，並以實測為準。此致Ｂ１、Ａ１５、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７、Ａ１１、Ａ１２惠存」，並經原告Ａ０５於「立切結書人」欄位簽名用印，應堪認Ｂ１與其斯時之全體繼承人於83年9月30日已先就Ｂ１名下上開豐原市大湳段土地預為分配，協議分歸由原告Ａ０５取得，原告Ａ０５不再受分配Ｂ１其他遺產，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之性質核屬Ｂ１與其斯時之全體繼承人所為之預為遺產分割協議，並經協議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而民法第1164條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是遺產之分割，在未違反同法第1164條之規定下，原即可由全體繼承人協議為之，不限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始得為協議，上開協議亦未見有何違背強行規定或公序良俗之情，本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Ｂ１之全體繼承人自得成立此協議，且均應受此協議之拘束。
　⑶而Ｂ１與原告Ａ０５及訴外人Ａ１３於84年8月14日協議為配合原告Ａ０５、訴外人Ａ１３，Ｂ１將分割出之0.1436公頃（即1436平方公尺）之土地，以買賣移轉之方式，過戶給指定人即訴外人Ａ１３，並將85年2月14日自豐原市○○段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之11-342地號土地（面積1436平方公尺，約434坪），於85年2月14日同日，以買賣為原因，過戶登記予訴外人Ａ１３等情，有11-91地號舊式土地登記簿謄本、11-342地號舊式土地登記簿謄本、系爭協議書等件可稽（見本院卷第465至481頁），審酌Ｂ１前開財產移轉行為關乎原告Ａ０５依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可分配取得之重大財產權益，Ｂ１若非係為履行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之協議，衡情原告Ａ０５應不會與Ｂ１簽訂84年8月14日之系爭協議，故被告辯稱Ｂ１已依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之協議履行移轉土地產權，應可採信。
　⑷綜上，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為包含原告Ａ０５在內之Ｂ１之全體繼承人於Ｂ１生前所合法成立之遺產分割協議，且該分割協議為有效，原告Ａ０５自應受其內容拘束，其嗣於本件反於該遺產分割協議之約定，主張其特留分受侵害云云，依上說明，自屬無據。　　 
　㈡原告Ａ０７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就Ｂ１遺產之特留分，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系爭遺囑第四點固記載：「長女Ａ０７（現改名為Ａ０７），於出嫁時，均按結婚當時物價給予相當陪嫁品，在其生男育女時，再給付產褥補償外，又在其購屋時，另給付相當資金補助，故不予繼承本人財產，長女不得有任何異議」等語，惟此僅為Ｂ１之單方陳述，並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而證人Ａ０２到庭固證稱：Ｂ１有跟我說他女兒有跟他拿很多錢，購屋時有拿現金給她等語（見本院卷第301頁），惟徒憑證人Ａ０２輾轉聽聞之上開模糊證詞，尚難率認原告Ａ０７受有金錢贈與之原因及其確切金額為何。故被告抗辯Ｂ１於原告Ａ０７結婚及分居購屋時，已贈與相當財產予原告Ａ０７，其價值已超過其特留分云云，礙難採憑。
　2.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民法第1151條、第1187條、第122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之情形，非僅限於遺贈，指定遺產分割方法（民法第1165條第1項）、應繼分之指定，亦屬之。是被繼承人因指定遺產分割方法或應繼分之指定，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超過其所得自由處分遺產之範圍，特留分被侵害之人亦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扣減權（最高法院112年台上字第224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Ｂ１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等情，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臺灣土地銀行集中作業中心113年10月11日函、台中商業銀行113年10月14日函所附台幣各類存款餘額查詢表、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國內作業中心113年10月11日函所附客戶存款帳號餘額表、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0月16日函、豐原區農會113年10月18日函所附豐原區農會交易明細表、安泰商業銀行113年10月16日函、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資訊暨營運管理處113年10月11日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3、121至143頁），而系爭遺囑表明原告Ａ０７不予繼承，可見原告Ａ０７未能獲得任何遺產，已侵害原告Ａ０７之特留分，原告Ａ０７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分，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扣減權（見本院卷第19頁），即屬有據。
　3.再按扣減權在性質上屬於物權之形成權，一經扣減權利人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於侵害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且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被繼承人之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特定標的物，故扣減權利人苟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扣減之效果即已發生，其因而回復之特留分乃概括存在於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標的物（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566號判決參照）。揆諸前開說明，原告Ａ０７行使特留分扣減權時，其受侵害特留分即回復而概括存在於全部遺產上，而為全體繼承人所公同共有。而按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上開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民法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逕持系爭遺囑，辦理遺囑繼承登記為其等所有，該等登記既與所有權之真正歸屬狀態不符，依上說明，原告Ａ０７本於所有權，請求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所為之遺囑繼承登記予以塗銷，洵屬有據，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4.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共有人就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至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另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應以分割方式為之，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係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第748號判決要旨參照）。
　5.兩造均應受系爭同意書、系爭協議書之拘束，及Ｂ１之遺產如附表一所示，Ｂ１以系爭遺囑指定遺產之分割方法侵害原告Ａ０７之特留分，經原告Ａ０７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侵害特留分之部分因而回復並概括存在於全部遺產上，均如上述，而原告Ａ０７之特留分為12分之1，故經原告Ａ０７行使特留分扣減權後，就系爭遺產之權利比例，應為原告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２各48分之11（計算式：11/12÷4＝11/48）。Ｂ１所遺系爭遺產性質上並非不許分割，雙方復無不分割之特別約定，然兩造間就該遺產既不能協議分割，則原告Ａ０７本於繼承人之地位依法請求分割遺產，核屬有據，應予准許。本院審酌Ｂ１與兩造於Ｂ１生前之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內容、原告Ａ０７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之結果、系爭遺囑於未違反特留分規定部分仍屬有效，並尊重遺囑意旨之精神，暨考量遺產之性質及經濟效用等情事，認以附表一「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分割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尚屬公平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分割遺產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且兩造均蒙其利，本院認訴訟費用由兩造各按渠等取得遺產價額之比例負擔，較為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需附繕本），並繳納上訴第二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附表一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本院分割方法

		　　 備註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3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活期儲蓄存款新臺幣892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21頁



		 4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豐原分行綜合存款新臺幣855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33頁



		 5

		存款

		臺中市豐原區農會存款新臺幣53,079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39頁



		 6

		存款

		台中商業銀行東豐原分行活期存款新臺幣349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29頁



		 7  

		投資

		三信商業銀行豐原分行活儲蓄存款新臺幣652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35頁



		 8

		存款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中港分行活期儲蓄存款新臺幣1,031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43頁



		 9

		存款

		安泰商業銀行豐原分行綜合存款新臺幣118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41頁







附表二
		繼承人

		　分擔比例



		Ａ０５

		　　 0



		Ａ０７

		　　1/12



		Ａ０９

		　　11/48



		Ａ１０

		　　11/48



		Ａ１１

		　　11/48



		Ａ１２

		　　11/48







附表三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原告先位聲明分割方法

		原告備位聲明分割方法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

		按Ａ０５、Ａ０７各12分之1；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24分之5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

		按Ａ０５、Ａ０７各12分之1；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24分之5分割為分別共有



		 3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活期儲蓄存款新臺幣892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4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豐原分行綜合存款新臺幣202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5

		存款

		臺中市豐原區農會存款新臺幣346,859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6

		存款

		台中商業銀行東豐原分行活期存款新臺幣349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7  

		投資

		三信商業銀行豐原分行活儲蓄存款新臺幣652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8

		存款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中港分行活期儲蓄存款新臺幣1,301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9

		存款

		安泰商業銀行豐原分行綜合存款新臺幣118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222號

原      告  Ａ０５  

            Ａ０７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聰能律師

            賴皆穎律師

上  一  人

複代理人    宋郁明  

被      告  Ａ０９  

            Ａ１０  

            Ａ１１  

            Ａ１２  



上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陳金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遺囑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２應將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於登

    記日期：民國113年1月4日（原因發生日期：民國112年11月

    30日）之遺囑繼承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予以塗銷。

二、兩造就被繼承人Ｂ１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一本院分

    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被繼承人Ｂ１（下稱Ｂ１）於民國112年11月30日死亡，Ｂ１之妻Ａ

    １５於96年4月12日死亡，原告Ａ０５、Ａ０７與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

    、Ａ１１均為Ｂ１之子女，為全體繼承人，應繼分每人各為6分之

    1，原告每人特留分均為其應繼分2分之1，即12分之1。Ｂ１死

    後留有如附表三所示遺產，被告持系爭遺囑將Ｂ１所遺留如附

    表三編號1、2所示土地，以遺囑繼承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

    登記。惟系爭遺囑之見證人並未始終親自在場聽聞，且未踐

    行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Ａ１４筆記、宣讀、講解之

    程序，不符代筆遺囑之法律形式要件，應屬無效。若認系爭

    遺囑合法有效，則如附表三編號1、2號所示土地均由被告繼

    承，亦侵害原告之特留分，爰對被告主張行使特留分侵害之

    扣減權，原告回復之特留分應概括存在於Ｂ１所遺之全部遺產

    ，由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爰依民法第821條、第828條、第

    1146條、第1164條、民法第1187條、第1225條前段規定，請

    求被告塗銷上開登記回復原狀，並請求分割Ｂ１如附表三所示

    遺產。

二、並聲明：（見本院卷第243頁）　　

　㈠先位聲明：

　1.確認Ｂ１於100年8月29日所為之代筆遺囑無效。

　2.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就如附表三所示編號1、編號2土地

    所為之遺囑繼承登記，應予塗銷。

　3.兩造就Ｂ１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三原告先位聲

    明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㈡備位聲明：

　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就如附表三所示編號1、編號2土地

    所為之遺囑繼承登記，應予塗銷。

　2.兩造就Ｂ１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三原告備位聲

    明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貳、被告則以：

一、系爭遺囑係於100年8月29日由Ｂ１口述遺囑要旨，指定三名見

    證人，並由見證人之一Ａ１４筆記、宣讀、講解，經Ｂ１認可後

    ，始由全體見證人及Ｂ１同行簽名、蓋章，並經公證人Ａ０４認

    證。系爭遺囑依公證法第36條、民事訴訟法第355條第1項規

    定，自應推定為真正。原告主張系爭遺囑無效，自應就其有

    利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但原告對於系爭遺囑之製作未符

    合法定要件之變態事實並未提出任何舉證，其主張自不可採

    。故原告先位主張確認系爭遺囑無效，被告應將系爭不動產

    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重新分割Ｂ１所遺土地及存款，顯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原告Ａ０５主張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並無理由：

　㈠原告Ａ０５於83年間因事業經營不順，財務調度所需，請Ｂ１同意

    提前分家產，得Ｂ１同意，於83年9月30日簽立切結書（下稱

    系爭切結書）載明：「立切結書人Ａ０５因其事業不順舉債，

    恰逢時機不利予本人，特別請求父親Ｂ１，將本人應得分之不

    動產農地，座落於豐原市○○段00○00號地號面積300坪，先分

    給本人應用週轉，如有出賣，並負清償全部抵押債務，並由

    本人備出新臺幣200萬元整予父母親為安養之用，並同時放

    棄父親Ｂ１名下其他不動產之權利，擬將來繼承所需之證明文

    件印鑑等資料，絕不刁難或藉故拖延，並同時放棄先訴抗辯

    權，絕無異議，恐口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證。此致Ｂ１、Ａ１

    ５、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７、Ａ１１、Ａ１２惠存」並簽名、蓋章為憑。而

    Ｂ１於同日簽立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載明：「立同意書

    人Ｂ１同意名下農地座落豐原市○○段00○00地號土地壹筆，面

    積300坪，分給立同意書人之第叁子Ａ０５為其應有分數，其將

    來不得再主張任何權利，並負責將25之184地號上之抵押最

    高限額新臺幣1200萬元整及銀行設定抵押金額全部負清償責

    任，及將該地上物建號1949全部，由張央儒名義辦理移轉過

    戶予本人名下，叁子Ａ０５絕無異議，如將來因此損害本人之

    繼承人，叁子Ａ０５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恐口無憑，特立此同

    意書壹式柒份，由本人及陸位子女各執乙份。另Ａ０５出賣土

    地應保留Ａ１０建物基地，水泥柱外一台尺寬之土地，不得出

    賣。」除由Ｂ１在立同意書人欄下方簽名、蓋章外，並由Ｂ１之

    6位子女Ａ０９、Ａ１０、Ａ０7、Ａ１１、Ａ０5、Ａ１２在見證人欄下方，

    分別簽名、蓋章（或按指紋）共同見證。

　㈡嗣後Ｂ１已依照系爭同意書將豐原市（即改制後臺中市○○區○○○

    段00○00地號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Ａ０５，詳述如下：

　1.在83年9月30日簽立系爭切結書及系爭同意書時，11-91地號

    之面積為2010平方公尺（約608坪），嗣後於84年1月6日，

    因合併同段11-137地號，面積增為2265平方公尺，於84年4

    月2日經為分割11-249地號，面積減為2254平方公尺，再於8

    5年2月14日，分割出11-342地號，11-91地號之面積減為818

    平方公尺，而分割出11-342地號，面積為1436平方公尺（約

    434坪）。

　2.Ｂ１為履行系爭同意書中將11-91地號300坪分給原告Ａ０５之承

    諾，於84年8月14日，為辦理土地產權移轉登記事宜，Ｂ１與

    原告Ａ０５及訴外人Ａ１３（原為原告Ａ０５之配偶，因原告Ａ０５對外

    負債而辦理離婚）簽訂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Ｂ１配合

    原告Ａ０５將分割出的土地，0.1436公頃（即1436平方公尺）

    以買賣移轉之方式，過戶給原告Ａ０５之指定人即訴外人Ａ１３（

    當時所書寫之地號尚未分割完成乃誤載為11-254地號，分割

    後之正確地號應為11-342，此可從土地登記簿謄本中顯示11

    -342地號面積恰為1436平方公尺可以參證），而Ｂ１於分割同

    日即85年2月14日，即以買賣為原因過戶登記予訴外人Ａ１３。

    11-342地號之面積1436平方公尺（合約434坪），比原來Ｂ１

    在系爭同意書中所承諾要分給原告Ａ０５的300坪還要多，由此

    可證Ｂ１有依約定履行移轉土地產權。惟原告Ａ０５卻未依系爭

    切結書及系爭同意書履行償還債務及扶養Ｂ１之責任。

　㈢由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之記載可明確得知，原告Ａ０５於Ｂ１

    生前已因營業週轉之原因，從Ｂ１處受有財產之贈與，且依系

    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之記載，原告Ａ０５已承諾於分得豐原

    市○○段00○00地號土地後，即不得再就Ｂ１之其他遺產主張任

    何權利，並願配合出具辦理Ｂ１繼承所需之證明文件印鑑等資

    料。因此原告Ａ０５自不得再就Ｂ１遺產主張行使特留分之扣減

    權，殆無疑義。

三、Ｂ１於原告Ａ０７結婚及分居購屋時，已贈與相當財產予原告Ａ０７

    ，其價值已超過其特留分，此有系爭遺囑第四點所載明：「

    長女Ａ０7，於出嫁時，均按結婚當時物價給予相當陪嫁品，

    在其生男育女時，再給付產褥補償外，又在其購屋時，另給

    付相當資金補助，故不予繼承本人財產，長女不得有任何異

    議」可稽。故原告Ａ０７亦不得主張行使特留分之扣減權。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為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之請求，均無理由

    ，應駁回原告之訴。

五、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Ｂ１於112年11月30日死亡，其妻Ａ１５於96年4月12日死亡，兩

    造均為Ｂ１之子女，同為Ｂ１之合法繼承人，應繼分各為6分之1

    ，特留分各為12分之1，及系爭遺囑內容指定如附表一編號1

    、2所示土地由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２共同繼承，各得4分

    之1，並表示原告Ａ０５、Ａ０７不予繼承Ｂ１財產，被告業持系爭

    遺囑辦理完成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之遺囑繼承登記等

    情，有戶籍謄本、系爭遺囑、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臺中市

    豐原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6日函所附繼承登記相關資料在卷

    可佐，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二、先位聲明部分：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

    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於家事

    訴訟事件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之。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

    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

    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

    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

    裁判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遺囑應屬無效等情，為被告

    所否認，而系爭遺囑有效與否，涉及原告繼承遺產問題，原

    告私法上之地位確有受侵害之危險，且此不安之狀態得以確

    認判決除去之，是以原告提起本件確認系爭遺囑無效之訴，

    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㈡按代筆遺囑，依民法第1194條之規定，固應由遺囑人指定3人

    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1人

    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並記明年月日及代筆

    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始符合其方式

    要件。其中見證人於宣讀筆記內容後所為之講解，係使遺囑

    人及其他見證人易於了解及確認宣讀之筆記內容與遺囑人口

    述之意旨相符，以確保遺囑人最終意志之實現。惟所謂講解

    ，非必限於宣讀全部筆記內容後始得進行，且其方式及說明

    程度亦無限制，倘於宣讀過程中以言詞提示遺囑人及其他見

    證人確認已了解筆記內容，參照遺囑人之智識、身心狀況及

    遺囑作成之全部過程，堪認遺囑人之真意已得確保者，不得

    僅以其講解時未就筆記內容為詳盡解說，即認其代筆遺囑因

    欠缺法定方式而無效，俾能符合立法目的，確保遺囑人最終

    意志之實現（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88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㈢原告以系爭遺囑之見證人未始終親自在場聽聞，且未踐行遺

    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Ａ１４筆記、宣讀、講解之程序

    等為由，主張系爭遺囑應屬無效，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

    詞置辯。經查：

　1.證人即系爭遺囑之見證人Ａ０１結證略稱：Ｂ１在100年左右立遺

    囑，當時在場的人有Ｂ１、Ａ１４即代筆人（已往生）、Ａ０１及Ａ０

    ２，系爭遺囑印象中是在公證人那寫的，這麼久的事情沒辦

    法記那麼清楚，Ｂ１自己口述講給大家聽，Ａ１４就照他的口述

    開始寫，寫完之後Ａ１４就唸給立遺囑人聽，Ｂ１就說這個意思

    的內容與他的意思是符合的，我們見證人都有聽到，Ａ１４就

    寫了年月日之後就簽名，我們兩個見證人也一起簽名。我們

    寫好之後就給公證人Ａ０４看，真的不記得他在旁邊一起還是

    他在做別的事，時間太久我記不住，但是給Ａ０４看了之後就

    把系爭遺囑唸一遍給Ｂ１聽，Ｂ１有說對就是這個意思，然後有

    說立遺囑的內容、立遺囑的意思都是一致的，Ａ０４唸完之後

    我們這三個人就簽名蓋章，在系爭遺囑上簽名蓋章是當Ａ０４

    面前簽的，從Ｂ１開始口述、Ａ１４代筆到Ａ０４公證，時間大約1

    至1個半小時就結束了，是白天，但上午、下午我記不起來

    ，我印象中但不保證公證人那邊應該有拍照，錄音還是錄影

    我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第287至292頁）。

　2.證人即系爭遺囑之見證人Ａ０２結證略稱：我跟Ｂ１是隔壁鄰居

    ，是Ｂ１本人來跟我說他要寫遺囑，來找我當見證人的，系爭

    遺囑的時間是早上，做系爭遺囑的地點是在公證人的事務所

    ，Ｂ１跟我說那天要到公證事務那裡立遺囑，那裡現場公證，

    過程中Ｂ１、Ａ１４還有兩個證人Ａ０２及Ａ０１在場，公證人有全程

    在場，過程為Ｂ１口述內容給代筆人記錄下來，代筆人在寫時

    我們有在場，我有在場聽Ｂ１口述給代筆人寫，等代筆人寫好

    後也有唸給Ｂ１聽，Ｂ１說所寫的內容正確，然後代筆人再把年

    月日填上去，代筆人寫好、簽名上去之後再交給公證人，讓

    公證人唸給在場的人聽，Ｂ１說他要寫的內容確實，反正就是

    有公證，公證人再唸給我們全部的人聽，聽完正確大家簽名

    蓋章，做成公證書。當時他口述遺囑內容大概是他說Ａ１０住

    的房子要給他繼承，還有兩筆道路要給他四個兒子Ａ０９、Ａ１１

    、Ａ１０、Ａ１２四兄弟繼承，公證人有拍照，有沒有人錄影或錄

    音我不知道，其他的我就記不太清楚了等語（見本院卷第29

    3至297頁）。

　3.系爭遺囑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Ａ０４事務所

    認證，有該事務所100年度中院民認鵬字第639號認證書在卷

    可佐（見本院卷第225頁），證人Ａ０４結證稱：系爭遺囑是做

    完了才去事務所認證還是就是在事務所裡面做成系爭遺囑其

    實我不記得，因為100年到現在有14年這麼久，且遺囑案件

    量很多，如果要我回答個案的部分我不記得，但我可以回答

    通案的部份，如果就認證的程序，在公證人事務所或是公證

    人事務所以外的地方做成都有這樣的情形。我只是認證他們

    有去事務所，系爭遺囑的內容有他們親自簽名，認證書的請

    求人是Ｂ１，有沒有錄音錄影要看留存的卷宗，依照我們程序

    我不會主動拍照等語（見本院卷第302至305頁）。

　4.經核證人Ａ０１、Ａ０２對於系爭遺囑訂立經過，所述內容相符，

    系爭遺囑係由Ｂ１口述遺囑意旨，並由Ａ１４擔任代筆人，其等

    均親自全程在場見聞Ｂ１訂立系爭遺囑之經過，由Ａ１４筆記並

    宣讀系爭遺囑之內容，經Ｂ１認可後，於系爭遺囑上簽名。原

    告雖辯稱作成系爭遺囑之過程中，未由代筆人兼見證人Ａ１４

    於筆記後另為講解系爭遺囑之內容，不符法定要件云云，惟

    講解遺囑內容之目的，係為讓立遺囑人及見證人均能充分明

    瞭遺囑內容及真意，觀諸系爭遺囑內容簡潔，所列遺產項目

    及分配方式亦屬單純，依證人Ａ０１、Ａ０２所證述Ｂ１口述意旨，

    Ａ１４依Ｂ１口述開始寫，寫完後Ａ１４就唸給Ｂ１聽，Ｂ１說內容與其

    意思相符等情，已足使Ｂ１瞭解並確認遺囑內容是否與其口述

    內容相符，已符合講解之要件，原告以Ａ１４並未講解遺囑內

    容，主張系爭遺囑不符合法定要件，尚不足取。

　5.至原告另指摘證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對於系爭遺囑作成地點、

    過程中有無錄音或錄影等節，證述歧異或模糊，惟本院審酌

    渠等於本院證述時間距離系爭遺囑作成時間已約14年，對於

    系爭遺囑作成之若干細節，難免因時間久遠、記憶模糊，而

    有陳述不清或與事實略有出入之情形，證人Ａ０１、Ａ０２對於系

    爭遺囑作成經過之證述情節並無明顯扞格之處，業經本院認

    定如前，渠等細部證詞的歧異，尚不足推翻渠等證述之憑信

    性，是此部分質疑，並無可採。

　6.綜上，系爭遺囑並無原告所指不符合代筆遺囑之法定要件情

    形，足認系爭遺囑符合民法第1194條法定要件而屬有效。原

    告訴請確認系爭遺囑無效，核無理由。又原告主張系爭遺囑

    無效既無可採，則其請求被告塗銷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

    地所為之遺囑繼承登記、分割遺產均屬無據。原告先位之訴

    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備位聲明部分：　　

　㈠原告Ａ０５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就Ｂ１遺產之特留分，為被告所否

    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Ｂ１以系爭遺囑將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指定由被告共同

    繼承，並稱原告Ａ０５不予繼承財產，有如前述。

　2.被告主張依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所載，原告Ａ０５於Ｂ１生

    前已從Ｂ１處受有財產之贈與，且已承諾不再就Ｂ１其他遺產主

    張任何權利，自不得再主張行使特留分之扣減權等語，並提

    出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舊式土地登記簿謄本、系爭協

    議書等件為憑，原告固稱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前後筆跡

    不符，系爭同意書是否由立同意書人所簽立有爭議，並否認

    系爭協議書形式上真正並否認其內容，否認曾自Ｂ１處經移轉

    取得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等語，惟查：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其

    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者，

    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私文書之內容及簽名均

    為真正，所蓋用之印文亦為真正，係屬常態，該印文係偽造

    ，則為變態，倘當事人主張該印文係偽造，自應就此變態事

    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簡上字第16號判決意

    旨參照）。揆諸前開說明，私文書之內容及簽名均為真正，

    所蓋用之印文亦為真正，係屬常態，原告否認自應就偽造之

    變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原告既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則其

    空言否認，自無從憑信。

　⑵系爭同意書與系爭切結書均為83年9月30日所簽立，依系爭同

    意書記載：「立同意書人Ｂ１同意名下農地座落於豐原市○○段

    ○○○○○地號土地壹筆，面積叁佰貳拾坪，分與立同意書人之

    第叁子Ａ０５為其應有分數，其將來不得再主張任何權利…」，

    並經Ｂ１於「立同意書人」欄位簽名用印，兩造於「見證人」

    欄位簽名、用印或按捺指印，與系爭切結書記載：「立切結

    書人Ａ０５兹因事業不順舉債，恰逢時機不利予本人，特別請

    求父親Ｂ１，將本人應得分之不動產農地，座落於豐原市○○段

    ○○○○○地號面積叁佰坪，先分給本人應用週轉，如有出賣，

    並負清償全部抵押債務，並由本人備出新台幣貳佰萬元整予

    父母親為安養之用，並同時放棄父親名下其他不動產之權利

    ，擬將來繼承所需之證明文件、印鑑等資料，絕不刁難或藉

    故拖延，並同時放棄先訴抗辯權，絕無異議，恐口無憑，特

    立此切結書為證。右列應有分數面積約叁佰貳拾坪，並以實

    測為準。此致Ｂ１、Ａ１５、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７、Ａ１１、Ａ１２惠存」，

    並經原告Ａ０５於「立切結書人」欄位簽名用印，應堪認Ｂ１與

    其斯時之全體繼承人於83年9月30日已先就Ｂ１名下上開豐原

    市大湳段土地預為分配，協議分歸由原告Ａ０５取得，原告Ａ０５

    不再受分配Ｂ１其他遺產，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之性質核

    屬Ｂ１與其斯時之全體繼承人所為之預為遺產分割協議，並經

    協議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而民法第1164條規定「繼承人得

    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

    在此限」，是遺產之分割，在未違反同法第1164條之規定下

    ，原即可由全體繼承人協議為之，不限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始

    得為協議，上開協議亦未見有何違背強行規定或公序良俗之

    情，本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Ｂ１之全體繼承人自得成

    立此協議，且均應受此協議之拘束。

　⑶而Ｂ１與原告Ａ０５及訴外人Ａ１３於84年8月14日協議為配合原告Ａ０

    ５、訴外人Ａ１３，Ｂ１將分割出之0.1436公頃（即1436平方公尺

    ）之土地，以買賣移轉之方式，過戶給指定人即訴外人Ａ１３

    ，並將85年2月14日自豐原市○○段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之11

    -342地號土地（面積1436平方公尺，約434坪），於85年2月

    14日同日，以買賣為原因，過戶登記予訴外人Ａ１３等情，有1

    1-91地號舊式土地登記簿謄本、11-342地號舊式土地登記簿

    謄本、系爭協議書等件可稽（見本院卷第465至481頁），審

    酌Ｂ１前開財產移轉行為關乎原告Ａ０５依系爭同意書、系爭切

    結書可分配取得之重大財產權益，Ｂ１若非係為履行系爭同意

    書、系爭切結書之協議，衡情原告Ａ０５應不會與Ｂ１簽訂84年8

    月14日之系爭協議，故被告辯稱Ｂ１已依系爭同意書、系爭切

    結書之協議履行移轉土地產權，應可採信。

　⑷綜上，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為包含原告Ａ０５在內之Ｂ１之全

    體繼承人於Ｂ１生前所合法成立之遺產分割協議，且該分割協

    議為有效，原告Ａ０５自應受其內容拘束，其嗣於本件反於該

    遺產分割協議之約定，主張其特留分受侵害云云，依上說明

    ，自屬無據。　　 

　㈡原告Ａ０７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就Ｂ１遺產之特留分，為被告所否

    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系爭遺囑第四點固記載：「長女Ａ０７（現改名為Ａ０７），於出

    嫁時，均按結婚當時物價給予相當陪嫁品，在其生男育女時

    ，再給付產褥補償外，又在其購屋時，另給付相當資金補助

    ，故不予繼承本人財產，長女不得有任何異議」等語，惟此

    僅為Ｂ１之單方陳述，並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而證人Ａ０２到

    庭固證稱：Ｂ１有跟我說他女兒有跟他拿很多錢，購屋時有拿

    現金給她等語（見本院卷第301頁），惟徒憑證人Ａ０２輾轉聽

    聞之上開模糊證詞，尚難率認原告Ａ０７受有金錢贈與之原因

    及其確切金額為何。故被告抗辯Ｂ１於原告Ａ０７結婚及分居購

    屋時，已贈與相當財產予原告Ａ０７，其價值已超過其特留分

    云云，礙難採憑。

　2.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

    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

    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

    扣減之。民法第1151條、第1187條、第1225條前段分別定有

    明文。而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之情形，非僅限於遺贈，指定

    遺產分割方法（民法第1165條第1項）、應繼分之指定，亦

    屬之。是被繼承人因指定遺產分割方法或應繼分之指定，違

    反關於特留分規定，超過其所得自由處分遺產之範圍，特留

    分被侵害之人亦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扣減權（

    最高法院112年台上字第224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Ｂ１

    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等情，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

    免稅證明書、臺灣土地銀行集中作業中心113年10月11日函

    、台中商業銀行113年10月14日函所附台幣各類存款餘額查

    詢表、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國內作業中心113年10月11日函所

    附客戶存款帳號餘額表、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

    0月16日函、豐原區農會113年10月18日函所附豐原區農會交

    易明細表、安泰商業銀行113年10月16日函、星展（台灣）

    商業銀行資訊暨營運管理處113年10月11日函在卷可憑（見

    本院卷第33、121至143頁），而系爭遺囑表明原告Ａ０７不予

    繼承，可見原告Ａ０７未能獲得任何遺產，已侵害原告Ａ０７之特

    留分，原告Ａ０７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分，類推適用民法

    第1225條規定行使扣減權（見本院卷第19頁），即屬有據。

　3.再按扣減權在性質上屬於物權之形成權，一經扣減權利人對

    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於侵害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且

    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被繼承人之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

    各個特定標的物，故扣減權利人苟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

    ，扣減之效果即已發生，其因而回復之特留分乃概括存在於

    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標的物（最高法院91年度台

    上字第566號判決參照）。揆諸前開說明，原告Ａ０７行使特留

    分扣減權時，其受侵害特留分即回復而概括存在於全部遺產

    上，而為全體繼承人所公同共有。而按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

    ，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

    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上開規定，於公同共

    有準用之，民法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

    告逕持系爭遺囑，辦理遺囑繼承登記為其等所有，該等登記

    既與所有權之真正歸屬狀態不符，依上說明，原告Ａ０７本於

    所有權，請求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所為之遺囑繼

    承登記予以塗銷，洵屬有據，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4.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關於共

    有物分割之規定。共有人就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

    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

    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

    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

    ，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

    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

    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

    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

    有。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至第4項分別定有明

    文。另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應以分割方式為之，將遺

    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係屬分割

    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第748號判決要旨參照

    ）。

　5.兩造均應受系爭同意書、系爭協議書之拘束，及Ｂ１之遺產如

    附表一所示，Ｂ１以系爭遺囑指定遺產之分割方法侵害原告Ａ０

    ７之特留分，經原告Ａ０７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侵害特留分之部

    分因而回復並概括存在於全部遺產上，均如上述，而原告Ａ０

    ７之特留分為12分之1，故經原告Ａ０７行使特留分扣減權後，

    就系爭遺產之權利比例，應為原告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

    １０、Ａ１１、Ａ１２各48分之11（計算式：11/12÷4＝11/48）。Ｂ１

    所遺系爭遺產性質上並非不許分割，雙方復無不分割之特別

    約定，然兩造間就該遺產既不能協議分割，則原告Ａ０７本於

    繼承人之地位依法請求分割遺產，核屬有據，應予准許。本

    院審酌Ｂ１與兩造於Ｂ１生前之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內容、

    原告Ａ０７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之結果、系爭遺囑於未違反特留

    分規定部分仍屬有效，並尊重遺囑意旨之精神，暨考量遺產

    之性質及經濟效用等情事，認以附表一「本院分割方法」欄

    所示方法分割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尚屬公平適當，爰判決如

    主文第二項所示。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

    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

    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

    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分割遺產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

    訟，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且兩造均蒙其利，本院認訴訟費

    用由兩造各按渠等取得遺產價額之比例負擔，較為公平，爰

    諭知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

    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需附繕本），並繳納上訴第二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附表一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本院分割方法 　　 備註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3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活期儲蓄存款新臺幣892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21頁  4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豐原分行綜合存款新臺幣855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33頁  5 存款 臺中市豐原區農會存款新臺幣53,079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39頁  6 存款 台中商業銀行東豐原分行活期存款新臺幣349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29頁  7   投資 三信商業銀行豐原分行活儲蓄存款新臺幣652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35頁  8 存款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中港分行活期儲蓄存款新臺幣1,031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43頁  9 存款 安泰商業銀行豐原分行綜合存款新臺幣118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41頁 

附表二

繼承人 　分擔比例 Ａ０５ 　　 0 Ａ０７ 　　1/12 Ａ０９ 　　11/48 Ａ１０ 　　11/48 Ａ１１ 　　11/48 Ａ１２ 　　11/48 

附表三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原告先位聲明分割方法 原告備位聲明分割方法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 按Ａ０５、Ａ０７各12分之1；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24分之5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 按Ａ０５、Ａ０７各12分之1；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24分之5分割為分別共有  3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活期儲蓄存款新臺幣892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4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豐原分行綜合存款新臺幣202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5 存款 臺中市豐原區農會存款新臺幣346,859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6 存款 台中商業銀行東豐原分行活期存款新臺幣349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7   投資 三信商業銀行豐原分行活儲蓄存款新臺幣652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8 存款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中港分行活期儲蓄存款新臺幣1,301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9 存款 安泰商業銀行豐原分行綜合存款新臺幣118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222號
原      告  Ａ０５  
            Ａ０７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聰能律師
            賴皆穎律師
上  一  人
複代理人    宋郁明  
被      告  Ａ０９  
            Ａ１０  
            Ａ１１  
            Ａ１２  


上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陳金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遺囑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２應將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於登記日期：民國113年1月4日（原因發生日期：民國112年11月30日）之遺囑繼承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予以塗銷。
二、兩造就被繼承人Ｂ１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一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被繼承人Ｂ１（下稱Ｂ１）於民國112年11月30日死亡，Ｂ１之妻Ａ１５於96年4月12日死亡，原告Ａ０５、Ａ０７與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均為Ｂ１之子女，為全體繼承人，應繼分每人各為6分之1，原告每人特留分均為其應繼分2分之1，即12分之1。Ｂ１死後留有如附表三所示遺產，被告持系爭遺囑將Ｂ１所遺留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土地，以遺囑繼承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惟系爭遺囑之見證人並未始終親自在場聽聞，且未踐行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Ａ１４筆記、宣讀、講解之程序，不符代筆遺囑之法律形式要件，應屬無效。若認系爭遺囑合法有效，則如附表三編號1、2號所示土地均由被告繼承，亦侵害原告之特留分，爰對被告主張行使特留分侵害之扣減權，原告回復之特留分應概括存在於Ｂ１所遺之全部遺產，由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爰依民法第821條、第828條、第1146條、第1164條、民法第1187條、第1225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塗銷上開登記回復原狀，並請求分割Ｂ１如附表三所示遺產。
二、並聲明：（見本院卷第243頁）　　
　㈠先位聲明：
　1.確認Ｂ１於100年8月29日所為之代筆遺囑無效。
　2.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就如附表三所示編號1、編號2土地所為之遺囑繼承登記，應予塗銷。
　3.兩造就Ｂ１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三原告先位聲明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㈡備位聲明：
　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就如附表三所示編號1、編號2土地所為之遺囑繼承登記，應予塗銷。
　2.兩造就Ｂ１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三原告備位聲明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貳、被告則以：
一、系爭遺囑係於100年8月29日由Ｂ１口述遺囑要旨，指定三名見證人，並由見證人之一Ａ１４筆記、宣讀、講解，經Ｂ１認可後，始由全體見證人及Ｂ１同行簽名、蓋章，並經公證人Ａ０４認證。系爭遺囑依公證法第36條、民事訴訟法第355條第1項規定，自應推定為真正。原告主張系爭遺囑無效，自應就其有利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但原告對於系爭遺囑之製作未符合法定要件之變態事實並未提出任何舉證，其主張自不可採。故原告先位主張確認系爭遺囑無效，被告應將系爭不動產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重新分割Ｂ１所遺土地及存款，顯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原告Ａ０５主張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並無理由：
　㈠原告Ａ０５於83年間因事業經營不順，財務調度所需，請Ｂ１同意提前分家產，得Ｂ１同意，於83年9月30日簽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載明：「立切結書人Ａ０５因其事業不順舉債，恰逢時機不利予本人，特別請求父親Ｂ１，將本人應得分之不動產農地，座落於豐原市○○段00○00號地號面積300坪，先分給本人應用週轉，如有出賣，並負清償全部抵押債務，並由本人備出新臺幣200萬元整予父母親為安養之用，並同時放棄父親Ｂ１名下其他不動產之權利，擬將來繼承所需之證明文件印鑑等資料，絕不刁難或藉故拖延，並同時放棄先訴抗辯權，絕無異議，恐口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證。此致Ｂ１、Ａ１５、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７、Ａ１１、Ａ１２惠存」並簽名、蓋章為憑。而Ｂ１於同日簽立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載明：「立同意書人Ｂ１同意名下農地座落豐原市○○段00○00地號土地壹筆，面積300坪，分給立同意書人之第叁子Ａ０５為其應有分數，其將來不得再主張任何權利，並負責將25之184地號上之抵押最高限額新臺幣1200萬元整及銀行設定抵押金額全部負清償責任，及將該地上物建號1949全部，由張央儒名義辦理移轉過戶予本人名下，叁子Ａ０５絕無異議，如將來因此損害本人之繼承人，叁子Ａ０５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恐口無憑，特立此同意書壹式柒份，由本人及陸位子女各執乙份。另Ａ０５出賣土地應保留Ａ１０建物基地，水泥柱外一台尺寬之土地，不得出賣。」除由Ｂ１在立同意書人欄下方簽名、蓋章外，並由Ｂ１之6位子女Ａ０９、Ａ１０、Ａ０7、Ａ１１、Ａ０5、Ａ１２在見證人欄下方，分別簽名、蓋章（或按指紋）共同見證。
　㈡嗣後Ｂ１已依照系爭同意書將豐原市（即改制後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Ａ０５，詳述如下：
　1.在83年9月30日簽立系爭切結書及系爭同意書時，11-91地號之面積為2010平方公尺（約608坪），嗣後於84年1月6日，因合併同段11-137地號，面積增為2265平方公尺，於84年4月2日經為分割11-249地號，面積減為2254平方公尺，再於85年2月14日，分割出11-342地號，11-91地號之面積減為818平方公尺，而分割出11-342地號，面積為1436平方公尺（約434坪）。
　2.Ｂ１為履行系爭同意書中將11-91地號300坪分給原告Ａ０５之承諾，於84年8月14日，為辦理土地產權移轉登記事宜，Ｂ１與原告Ａ０５及訴外人Ａ１３（原為原告Ａ０５之配偶，因原告Ａ０５對外負債而辦理離婚）簽訂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Ｂ１配合原告Ａ０５將分割出的土地，0.1436公頃（即1436平方公尺）以買賣移轉之方式，過戶給原告Ａ０５之指定人即訴外人Ａ１３（當時所書寫之地號尚未分割完成乃誤載為11-254地號，分割後之正確地號應為11-342，此可從土地登記簿謄本中顯示11-342地號面積恰為1436平方公尺可以參證），而Ｂ１於分割同日即85年2月14日，即以買賣為原因過戶登記予訴外人Ａ１３。11-342地號之面積1436平方公尺（合約434坪），比原來Ｂ１在系爭同意書中所承諾要分給原告Ａ０５的300坪還要多，由此可證Ｂ１有依約定履行移轉土地產權。惟原告Ａ０５卻未依系爭切結書及系爭同意書履行償還債務及扶養Ｂ１之責任。
　㈢由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之記載可明確得知，原告Ａ０５於Ｂ１生前已因營業週轉之原因，從Ｂ１處受有財產之贈與，且依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之記載，原告Ａ０５已承諾於分得豐原市○○段00○00地號土地後，即不得再就Ｂ１之其他遺產主張任何權利，並願配合出具辦理Ｂ１繼承所需之證明文件印鑑等資料。因此原告Ａ０５自不得再就Ｂ１遺產主張行使特留分之扣減權，殆無疑義。
三、Ｂ１於原告Ａ０７結婚及分居購屋時，已贈與相當財產予原告Ａ０７，其價值已超過其特留分，此有系爭遺囑第四點所載明：「長女Ａ０7，於出嫁時，均按結婚當時物價給予相當陪嫁品，在其生男育女時，再給付產褥補償外，又在其購屋時，另給付相當資金補助，故不予繼承本人財產，長女不得有任何異議」可稽。故原告Ａ０７亦不得主張行使特留分之扣減權。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為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之請求，均無理由，應駁回原告之訴。
五、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Ｂ１於112年11月30日死亡，其妻Ａ１５於96年4月12日死亡，兩造均為Ｂ１之子女，同為Ｂ１之合法繼承人，應繼分各為6分之1，特留分各為12分之1，及系爭遺囑內容指定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由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２共同繼承，各得4分之1，並表示原告Ａ０５、Ａ０７不予繼承Ｂ１財產，被告業持系爭遺囑辦理完成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之遺囑繼承登記等情，有戶籍謄本、系爭遺囑、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6日函所附繼承登記相關資料在卷可佐，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二、先位聲明部分：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於家事訴訟事件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之。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裁判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遺囑應屬無效等情，為被告所否認，而系爭遺囑有效與否，涉及原告繼承遺產問題，原告私法上之地位確有受侵害之危險，且此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是以原告提起本件確認系爭遺囑無效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㈡按代筆遺囑，依民法第1194條之規定，固應由遺囑人指定3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1人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並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始符合其方式要件。其中見證人於宣讀筆記內容後所為之講解，係使遺囑人及其他見證人易於了解及確認宣讀之筆記內容與遺囑人口述之意旨相符，以確保遺囑人最終意志之實現。惟所謂講解，非必限於宣讀全部筆記內容後始得進行，且其方式及說明程度亦無限制，倘於宣讀過程中以言詞提示遺囑人及其他見證人確認已了解筆記內容，參照遺囑人之智識、身心狀況及遺囑作成之全部過程，堪認遺囑人之真意已得確保者，不得僅以其講解時未就筆記內容為詳盡解說，即認其代筆遺囑因欠缺法定方式而無效，俾能符合立法目的，確保遺囑人最終意志之實現（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8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以系爭遺囑之見證人未始終親自在場聽聞，且未踐行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Ａ１４筆記、宣讀、講解之程序等為由，主張系爭遺囑應屬無效，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證人即系爭遺囑之見證人Ａ０１結證略稱：Ｂ１在100年左右立遺囑，當時在場的人有Ｂ１、Ａ１４即代筆人（已往生）、Ａ０１及Ａ０２，系爭遺囑印象中是在公證人那寫的，這麼久的事情沒辦法記那麼清楚，Ｂ１自己口述講給大家聽，Ａ１４就照他的口述開始寫，寫完之後Ａ１４就唸給立遺囑人聽，Ｂ１就說這個意思的內容與他的意思是符合的，我們見證人都有聽到，Ａ１４就寫了年月日之後就簽名，我們兩個見證人也一起簽名。我們寫好之後就給公證人Ａ０４看，真的不記得他在旁邊一起還是他在做別的事，時間太久我記不住，但是給Ａ０４看了之後就把系爭遺囑唸一遍給Ｂ１聽，Ｂ１有說對就是這個意思，然後有說立遺囑的內容、立遺囑的意思都是一致的，Ａ０４唸完之後我們這三個人就簽名蓋章，在系爭遺囑上簽名蓋章是當Ａ０４面前簽的，從Ｂ１開始口述、Ａ１４代筆到Ａ０４公證，時間大約1至1個半小時就結束了，是白天，但上午、下午我記不起來，我印象中但不保證公證人那邊應該有拍照，錄音還是錄影我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第287至292頁）。
　2.證人即系爭遺囑之見證人Ａ０２結證略稱：我跟Ｂ１是隔壁鄰居，是Ｂ１本人來跟我說他要寫遺囑，來找我當見證人的，系爭遺囑的時間是早上，做系爭遺囑的地點是在公證人的事務所，Ｂ１跟我說那天要到公證事務那裡立遺囑，那裡現場公證，過程中Ｂ１、Ａ１４還有兩個證人Ａ０２及Ａ０１在場，公證人有全程在場，過程為Ｂ１口述內容給代筆人記錄下來，代筆人在寫時我們有在場，我有在場聽Ｂ１口述給代筆人寫，等代筆人寫好後也有唸給Ｂ１聽，Ｂ１說所寫的內容正確，然後代筆人再把年月日填上去，代筆人寫好、簽名上去之後再交給公證人，讓公證人唸給在場的人聽，Ｂ１說他要寫的內容確實，反正就是有公證，公證人再唸給我們全部的人聽，聽完正確大家簽名蓋章，做成公證書。當時他口述遺囑內容大概是他說Ａ１０住的房子要給他繼承，還有兩筆道路要給他四個兒子Ａ０９、Ａ１１、Ａ１０、Ａ１２四兄弟繼承，公證人有拍照，有沒有人錄影或錄音我不知道，其他的我就記不太清楚了等語（見本院卷第293至297頁）。
　3.系爭遺囑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Ａ０４事務所認證，有該事務所100年度中院民認鵬字第639號認證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25頁），證人Ａ０４結證稱：系爭遺囑是做完了才去事務所認證還是就是在事務所裡面做成系爭遺囑其實我不記得，因為100年到現在有14年這麼久，且遺囑案件量很多，如果要我回答個案的部分我不記得，但我可以回答通案的部份，如果就認證的程序，在公證人事務所或是公證人事務所以外的地方做成都有這樣的情形。我只是認證他們有去事務所，系爭遺囑的內容有他們親自簽名，認證書的請求人是Ｂ１，有沒有錄音錄影要看留存的卷宗，依照我們程序我不會主動拍照等語（見本院卷第302至305頁）。
　4.經核證人Ａ０１、Ａ０２對於系爭遺囑訂立經過，所述內容相符，系爭遺囑係由Ｂ１口述遺囑意旨，並由Ａ１４擔任代筆人，其等均親自全程在場見聞Ｂ１訂立系爭遺囑之經過，由Ａ１４筆記並宣讀系爭遺囑之內容，經Ｂ１認可後，於系爭遺囑上簽名。原告雖辯稱作成系爭遺囑之過程中，未由代筆人兼見證人Ａ１４於筆記後另為講解系爭遺囑之內容，不符法定要件云云，惟講解遺囑內容之目的，係為讓立遺囑人及見證人均能充分明瞭遺囑內容及真意，觀諸系爭遺囑內容簡潔，所列遺產項目及分配方式亦屬單純，依證人Ａ０１、Ａ０２所證述Ｂ１口述意旨，Ａ１４依Ｂ１口述開始寫，寫完後Ａ１４就唸給Ｂ１聽，Ｂ１說內容與其意思相符等情，已足使Ｂ１瞭解並確認遺囑內容是否與其口述內容相符，已符合講解之要件，原告以Ａ１４並未講解遺囑內容，主張系爭遺囑不符合法定要件，尚不足取。
　5.至原告另指摘證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對於系爭遺囑作成地點、過程中有無錄音或錄影等節，證述歧異或模糊，惟本院審酌渠等於本院證述時間距離系爭遺囑作成時間已約14年，對於系爭遺囑作成之若干細節，難免因時間久遠、記憶模糊，而有陳述不清或與事實略有出入之情形，證人Ａ０１、Ａ０２對於系爭遺囑作成經過之證述情節並無明顯扞格之處，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渠等細部證詞的歧異，尚不足推翻渠等證述之憑信性，是此部分質疑，並無可採。
　6.綜上，系爭遺囑並無原告所指不符合代筆遺囑之法定要件情形，足認系爭遺囑符合民法第1194條法定要件而屬有效。原告訴請確認系爭遺囑無效，核無理由。又原告主張系爭遺囑無效既無可採，則其請求被告塗銷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所為之遺囑繼承登記、分割遺產均屬無據。原告先位之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備位聲明部分：　　
　㈠原告Ａ０５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就Ｂ１遺產之特留分，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Ｂ１以系爭遺囑將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指定由被告共同繼承，並稱原告Ａ０５不予繼承財產，有如前述。
　2.被告主張依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所載，原告Ａ０５於Ｂ１生前已從Ｂ１處受有財產之贈與，且已承諾不再就Ｂ１其他遺產主張任何權利，自不得再主張行使特留分之扣減權等語，並提出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舊式土地登記簿謄本、系爭協議書等件為憑，原告固稱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前後筆跡不符，系爭同意書是否由立同意書人所簽立有爭議，並否認系爭協議書形式上真正並否認其內容，否認曾自Ｂ１處經移轉取得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等語，惟查：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私文書之內容及簽名均為真正，所蓋用之印文亦為真正，係屬常態，該印文係偽造，則為變態，倘當事人主張該印文係偽造，自應就此變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簡上字第16號判決意旨參照）。揆諸前開說明，私文書之內容及簽名均為真正，所蓋用之印文亦為真正，係屬常態，原告否認自應就偽造之變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原告既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則其空言否認，自無從憑信。
　⑵系爭同意書與系爭切結書均為83年9月30日所簽立，依系爭同意書記載：「立同意書人Ｂ１同意名下農地座落於豐原市○○段○○○○○地號土地壹筆，面積叁佰貳拾坪，分與立同意書人之第叁子Ａ０５為其應有分數，其將來不得再主張任何權利…」，並經Ｂ１於「立同意書人」欄位簽名用印，兩造於「見證人」欄位簽名、用印或按捺指印，與系爭切結書記載：「立切結書人Ａ０５兹因事業不順舉債，恰逢時機不利予本人，特別請求父親Ｂ１，將本人應得分之不動產農地，座落於豐原市○○段○○○○○地號面積叁佰坪，先分給本人應用週轉，如有出賣，並負清償全部抵押債務，並由本人備出新台幣貳佰萬元整予父母親為安養之用，並同時放棄父親名下其他不動產之權利，擬將來繼承所需之證明文件、印鑑等資料，絕不刁難或藉故拖延，並同時放棄先訴抗辯權，絕無異議，恐口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證。右列應有分數面積約叁佰貳拾坪，並以實測為準。此致Ｂ１、Ａ１５、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７、Ａ１１、Ａ１２惠存」，並經原告Ａ０５於「立切結書人」欄位簽名用印，應堪認Ｂ１與其斯時之全體繼承人於83年9月30日已先就Ｂ１名下上開豐原市大湳段土地預為分配，協議分歸由原告Ａ０５取得，原告Ａ０５不再受分配Ｂ１其他遺產，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之性質核屬Ｂ１與其斯時之全體繼承人所為之預為遺產分割協議，並經協議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而民法第1164條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是遺產之分割，在未違反同法第1164條之規定下，原即可由全體繼承人協議為之，不限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始得為協議，上開協議亦未見有何違背強行規定或公序良俗之情，本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Ｂ１之全體繼承人自得成立此協議，且均應受此協議之拘束。
　⑶而Ｂ１與原告Ａ０５及訴外人Ａ１３於84年8月14日協議為配合原告Ａ０５、訴外人Ａ１３，Ｂ１將分割出之0.1436公頃（即1436平方公尺）之土地，以買賣移轉之方式，過戶給指定人即訴外人Ａ１３，並將85年2月14日自豐原市○○段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之11-342地號土地（面積1436平方公尺，約434坪），於85年2月14日同日，以買賣為原因，過戶登記予訴外人Ａ１３等情，有11-91地號舊式土地登記簿謄本、11-342地號舊式土地登記簿謄本、系爭協議書等件可稽（見本院卷第465至481頁），審酌Ｂ１前開財產移轉行為關乎原告Ａ０５依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可分配取得之重大財產權益，Ｂ１若非係為履行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之協議，衡情原告Ａ０５應不會與Ｂ１簽訂84年8月14日之系爭協議，故被告辯稱Ｂ１已依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之協議履行移轉土地產權，應可採信。
　⑷綜上，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為包含原告Ａ０５在內之Ｂ１之全體繼承人於Ｂ１生前所合法成立之遺產分割協議，且該分割協議為有效，原告Ａ０５自應受其內容拘束，其嗣於本件反於該遺產分割協議之約定，主張其特留分受侵害云云，依上說明，自屬無據。　　 
　㈡原告Ａ０７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就Ｂ１遺產之特留分，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系爭遺囑第四點固記載：「長女Ａ０７（現改名為Ａ０７），於出嫁時，均按結婚當時物價給予相當陪嫁品，在其生男育女時，再給付產褥補償外，又在其購屋時，另給付相當資金補助，故不予繼承本人財產，長女不得有任何異議」等語，惟此僅為Ｂ１之單方陳述，並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而證人Ａ０２到庭固證稱：Ｂ１有跟我說他女兒有跟他拿很多錢，購屋時有拿現金給她等語（見本院卷第301頁），惟徒憑證人Ａ０２輾轉聽聞之上開模糊證詞，尚難率認原告Ａ０７受有金錢贈與之原因及其確切金額為何。故被告抗辯Ｂ１於原告Ａ０７結婚及分居購屋時，已贈與相當財產予原告Ａ０７，其價值已超過其特留分云云，礙難採憑。
　2.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民法第1151條、第1187條、第122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之情形，非僅限於遺贈，指定遺產分割方法（民法第1165條第1項）、應繼分之指定，亦屬之。是被繼承人因指定遺產分割方法或應繼分之指定，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超過其所得自由處分遺產之範圍，特留分被侵害之人亦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扣減權（最高法院112年台上字第224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Ｂ１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等情，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臺灣土地銀行集中作業中心113年10月11日函、台中商業銀行113年10月14日函所附台幣各類存款餘額查詢表、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國內作業中心113年10月11日函所附客戶存款帳號餘額表、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0月16日函、豐原區農會113年10月18日函所附豐原區農會交易明細表、安泰商業銀行113年10月16日函、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資訊暨營運管理處113年10月11日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3、121至143頁），而系爭遺囑表明原告Ａ０７不予繼承，可見原告Ａ０７未能獲得任何遺產，已侵害原告Ａ０７之特留分，原告Ａ０７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分，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扣減權（見本院卷第19頁），即屬有據。
　3.再按扣減權在性質上屬於物權之形成權，一經扣減權利人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於侵害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且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被繼承人之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特定標的物，故扣減權利人苟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扣減之效果即已發生，其因而回復之特留分乃概括存在於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標的物（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566號判決參照）。揆諸前開說明，原告Ａ０７行使特留分扣減權時，其受侵害特留分即回復而概括存在於全部遺產上，而為全體繼承人所公同共有。而按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上開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民法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逕持系爭遺囑，辦理遺囑繼承登記為其等所有，該等登記既與所有權之真正歸屬狀態不符，依上說明，原告Ａ０７本於所有權，請求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所為之遺囑繼承登記予以塗銷，洵屬有據，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4.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共有人就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至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另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應以分割方式為之，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係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第748號判決要旨參照）。
　5.兩造均應受系爭同意書、系爭協議書之拘束，及Ｂ１之遺產如附表一所示，Ｂ１以系爭遺囑指定遺產之分割方法侵害原告Ａ０７之特留分，經原告Ａ０７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侵害特留分之部分因而回復並概括存在於全部遺產上，均如上述，而原告Ａ０７之特留分為12分之1，故經原告Ａ０７行使特留分扣減權後，就系爭遺產之權利比例，應為原告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２各48分之11（計算式：11/12÷4＝11/48）。Ｂ１所遺系爭遺產性質上並非不許分割，雙方復無不分割之特別約定，然兩造間就該遺產既不能協議分割，則原告Ａ０７本於繼承人之地位依法請求分割遺產，核屬有據，應予准許。本院審酌Ｂ１與兩造於Ｂ１生前之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內容、原告Ａ０７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之結果、系爭遺囑於未違反特留分規定部分仍屬有效，並尊重遺囑意旨之精神，暨考量遺產之性質及經濟效用等情事，認以附表一「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分割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尚屬公平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分割遺產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且兩造均蒙其利，本院認訴訟費用由兩造各按渠等取得遺產價額之比例負擔，較為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需附繕本），並繳納上訴第二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附表一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本院分割方法

		　　 備註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3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活期儲蓄存款新臺幣892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21頁



		 4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豐原分行綜合存款新臺幣855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33頁



		 5

		存款

		臺中市豐原區農會存款新臺幣53,079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39頁



		 6

		存款

		台中商業銀行東豐原分行活期存款新臺幣349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29頁



		 7  

		投資

		三信商業銀行豐原分行活儲蓄存款新臺幣652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35頁



		 8

		存款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中港分行活期儲蓄存款新臺幣1,031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43頁



		 9

		存款

		安泰商業銀行豐原分行綜合存款新臺幣118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41頁







附表二
		繼承人

		　分擔比例



		Ａ０５

		　　 0



		Ａ０７

		　　1/12



		Ａ０９

		　　11/48



		Ａ１０

		　　11/48



		Ａ１１

		　　11/48



		Ａ１２

		　　11/48







附表三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原告先位聲明分割方法

		原告備位聲明分割方法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

		按Ａ０５、Ａ０７各12分之1；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24分之5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

		按Ａ０５、Ａ０７各12分之1；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24分之5分割為分別共有



		 3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活期儲蓄存款新臺幣892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4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豐原分行綜合存款新臺幣202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5

		存款

		臺中市豐原區農會存款新臺幣346,859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6

		存款

		台中商業銀行東豐原分行活期存款新臺幣349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7  

		投資

		三信商業銀行豐原分行活儲蓄存款新臺幣652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8

		存款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中港分行活期儲蓄存款新臺幣1,301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9

		存款

		安泰商業銀行豐原分行綜合存款新臺幣118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222號

原      告  Ａ０５  

            Ａ０７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聰能律師

            賴皆穎律師

上  一  人

複代理人    宋郁明  

被      告  Ａ０９  

            Ａ１０  

            Ａ１１  

            Ａ１２  



上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陳金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遺囑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２應將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於登記日期：民國113年1月4日（原因發生日期：民國112年11月30日）之遺囑繼承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予以塗銷。

二、兩造就被繼承人Ｂ１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附表一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被繼承人Ｂ１（下稱Ｂ１）於民國112年11月30日死亡，Ｂ１之妻Ａ１５於96年4月12日死亡，原告Ａ０５、Ａ０７與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均為Ｂ１之子女，為全體繼承人，應繼分每人各為6分之1，原告每人特留分均為其應繼分2分之1，即12分之1。Ｂ１死後留有如附表三所示遺產，被告持系爭遺囑將Ｂ１所遺留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土地，以遺囑繼承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惟系爭遺囑之見證人並未始終親自在場聽聞，且未踐行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Ａ１４筆記、宣讀、講解之程序，不符代筆遺囑之法律形式要件，應屬無效。若認系爭遺囑合法有效，則如附表三編號1、2號所示土地均由被告繼承，亦侵害原告之特留分，爰對被告主張行使特留分侵害之扣減權，原告回復之特留分應概括存在於Ｂ１所遺之全部遺產，由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爰依民法第821條、第828條、第1146條、第1164條、民法第1187條、第1225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塗銷上開登記回復原狀，並請求分割Ｂ１如附表三所示遺產。

二、並聲明：（見本院卷第243頁）　　

　㈠先位聲明：

　1.確認Ｂ１於100年8月29日所為之代筆遺囑無效。

　2.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就如附表三所示編號1、編號2土地所為之遺囑繼承登記，應予塗銷。

　3.兩造就Ｂ１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三原告先位聲明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㈡備位聲明：

　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就如附表三所示編號1、編號2土地所為之遺囑繼承登記，應予塗銷。

　2.兩造就Ｂ１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三原告備位聲明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貳、被告則以：

一、系爭遺囑係於100年8月29日由Ｂ１口述遺囑要旨，指定三名見證人，並由見證人之一Ａ１４筆記、宣讀、講解，經Ｂ１認可後，始由全體見證人及Ｂ１同行簽名、蓋章，並經公證人Ａ０４認證。系爭遺囑依公證法第36條、民事訴訟法第355條第1項規定，自應推定為真正。原告主張系爭遺囑無效，自應就其有利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但原告對於系爭遺囑之製作未符合法定要件之變態事實並未提出任何舉證，其主張自不可採。故原告先位主張確認系爭遺囑無效，被告應將系爭不動產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重新分割Ｂ１所遺土地及存款，顯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原告Ａ０５主張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並無理由：

　㈠原告Ａ０５於83年間因事業經營不順，財務調度所需，請Ｂ１同意提前分家產，得Ｂ１同意，於83年9月30日簽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載明：「立切結書人Ａ０５因其事業不順舉債，恰逢時機不利予本人，特別請求父親Ｂ１，將本人應得分之不動產農地，座落於豐原市○○段00○00號地號面積300坪，先分給本人應用週轉，如有出賣，並負清償全部抵押債務，並由本人備出新臺幣200萬元整予父母親為安養之用，並同時放棄父親Ｂ１名下其他不動產之權利，擬將來繼承所需之證明文件印鑑等資料，絕不刁難或藉故拖延，並同時放棄先訴抗辯權，絕無異議，恐口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證。此致Ｂ１、Ａ１５、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７、Ａ１１、Ａ１２惠存」並簽名、蓋章為憑。而Ｂ１於同日簽立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載明：「立同意書人Ｂ１同意名下農地座落豐原市○○段00○00地號土地壹筆，面積300坪，分給立同意書人之第叁子Ａ０５為其應有分數，其將來不得再主張任何權利，並負責將25之184地號上之抵押最高限額新臺幣1200萬元整及銀行設定抵押金額全部負清償責任，及將該地上物建號1949全部，由張央儒名義辦理移轉過戶予本人名下，叁子Ａ０５絕無異議，如將來因此損害本人之繼承人，叁子Ａ０５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恐口無憑，特立此同意書壹式柒份，由本人及陸位子女各執乙份。另Ａ０５出賣土地應保留Ａ１０建物基地，水泥柱外一台尺寬之土地，不得出賣。」除由Ｂ１在立同意書人欄下方簽名、蓋章外，並由Ｂ１之6位子女Ａ０９、Ａ１０、Ａ０7、Ａ１１、Ａ０5、Ａ１２在見證人欄下方，分別簽名、蓋章（或按指紋）共同見證。

　㈡嗣後Ｂ１已依照系爭同意書將豐原市（即改制後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Ａ０５，詳述如下：

　1.在83年9月30日簽立系爭切結書及系爭同意書時，11-91地號之面積為2010平方公尺（約608坪），嗣後於84年1月6日，因合併同段11-137地號，面積增為2265平方公尺，於84年4月2日經為分割11-249地號，面積減為2254平方公尺，再於85年2月14日，分割出11-342地號，11-91地號之面積減為818平方公尺，而分割出11-342地號，面積為1436平方公尺（約434坪）。

　2.Ｂ１為履行系爭同意書中將11-91地號300坪分給原告Ａ０５之承諾，於84年8月14日，為辦理土地產權移轉登記事宜，Ｂ１與原告Ａ０５及訴外人Ａ１３（原為原告Ａ０５之配偶，因原告Ａ０５對外負債而辦理離婚）簽訂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Ｂ１配合原告Ａ０５將分割出的土地，0.1436公頃（即1436平方公尺）以買賣移轉之方式，過戶給原告Ａ０５之指定人即訴外人Ａ１３（當時所書寫之地號尚未分割完成乃誤載為11-254地號，分割後之正確地號應為11-342，此可從土地登記簿謄本中顯示11-342地號面積恰為1436平方公尺可以參證），而Ｂ１於分割同日即85年2月14日，即以買賣為原因過戶登記予訴外人Ａ１３。11-342地號之面積1436平方公尺（合約434坪），比原來Ｂ１在系爭同意書中所承諾要分給原告Ａ０５的300坪還要多，由此可證Ｂ１有依約定履行移轉土地產權。惟原告Ａ０５卻未依系爭切結書及系爭同意書履行償還債務及扶養Ｂ１之責任。

　㈢由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之記載可明確得知，原告Ａ０５於Ｂ１生前已因營業週轉之原因，從Ｂ１處受有財產之贈與，且依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之記載，原告Ａ０５已承諾於分得豐原市○○段00○00地號土地後，即不得再就Ｂ１之其他遺產主張任何權利，並願配合出具辦理Ｂ１繼承所需之證明文件印鑑等資料。因此原告Ａ０５自不得再就Ｂ１遺產主張行使特留分之扣減權，殆無疑義。

三、Ｂ１於原告Ａ０７結婚及分居購屋時，已贈與相當財產予原告Ａ０７，其價值已超過其特留分，此有系爭遺囑第四點所載明：「長女Ａ０7，於出嫁時，均按結婚當時物價給予相當陪嫁品，在其生男育女時，再給付產褥補償外，又在其購屋時，另給付相當資金補助，故不予繼承本人財產，長女不得有任何異議」可稽。故原告Ａ０７亦不得主張行使特留分之扣減權。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為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之請求，均無理由，應駁回原告之訴。

五、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Ｂ１於112年11月30日死亡，其妻Ａ１５於96年4月12日死亡，兩造均為Ｂ１之子女，同為Ｂ１之合法繼承人，應繼分各為6分之1，特留分各為12分之1，及系爭遺囑內容指定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由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２共同繼承，各得4分之1，並表示原告Ａ０５、Ａ０７不予繼承Ｂ１財產，被告業持系爭遺囑辦理完成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之遺囑繼承登記等情，有戶籍謄本、系爭遺囑、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6日函所附繼承登記相關資料在卷可佐，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二、先位聲明部分：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於家事訴訟事件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之。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裁判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遺囑應屬無效等情，為被告所否認，而系爭遺囑有效與否，涉及原告繼承遺產問題，原告私法上之地位確有受侵害之危險，且此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是以原告提起本件確認系爭遺囑無效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㈡按代筆遺囑，依民法第1194條之規定，固應由遺囑人指定3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1人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並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始符合其方式要件。其中見證人於宣讀筆記內容後所為之講解，係使遺囑人及其他見證人易於了解及確認宣讀之筆記內容與遺囑人口述之意旨相符，以確保遺囑人最終意志之實現。惟所謂講解，非必限於宣讀全部筆記內容後始得進行，且其方式及說明程度亦無限制，倘於宣讀過程中以言詞提示遺囑人及其他見證人確認已了解筆記內容，參照遺囑人之智識、身心狀況及遺囑作成之全部過程，堪認遺囑人之真意已得確保者，不得僅以其講解時未就筆記內容為詳盡解說，即認其代筆遺囑因欠缺法定方式而無效，俾能符合立法目的，確保遺囑人最終意志之實現（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8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以系爭遺囑之見證人未始終親自在場聽聞，且未踐行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Ａ１４筆記、宣讀、講解之程序等為由，主張系爭遺囑應屬無效，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證人即系爭遺囑之見證人Ａ０１結證略稱：Ｂ１在100年左右立遺囑，當時在場的人有Ｂ１、Ａ１４即代筆人（已往生）、Ａ０１及Ａ０２，系爭遺囑印象中是在公證人那寫的，這麼久的事情沒辦法記那麼清楚，Ｂ１自己口述講給大家聽，Ａ１４就照他的口述開始寫，寫完之後Ａ１４就唸給立遺囑人聽，Ｂ１就說這個意思的內容與他的意思是符合的，我們見證人都有聽到，Ａ１４就寫了年月日之後就簽名，我們兩個見證人也一起簽名。我們寫好之後就給公證人Ａ０４看，真的不記得他在旁邊一起還是他在做別的事，時間太久我記不住，但是給Ａ０４看了之後就把系爭遺囑唸一遍給Ｂ１聽，Ｂ１有說對就是這個意思，然後有說立遺囑的內容、立遺囑的意思都是一致的，Ａ０４唸完之後我們這三個人就簽名蓋章，在系爭遺囑上簽名蓋章是當Ａ０４面前簽的，從Ｂ１開始口述、Ａ１４代筆到Ａ０４公證，時間大約1至1個半小時就結束了，是白天，但上午、下午我記不起來，我印象中但不保證公證人那邊應該有拍照，錄音還是錄影我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第287至292頁）。

　2.證人即系爭遺囑之見證人Ａ０２結證略稱：我跟Ｂ１是隔壁鄰居，是Ｂ１本人來跟我說他要寫遺囑，來找我當見證人的，系爭遺囑的時間是早上，做系爭遺囑的地點是在公證人的事務所，Ｂ１跟我說那天要到公證事務那裡立遺囑，那裡現場公證，過程中Ｂ１、Ａ１４還有兩個證人Ａ０２及Ａ０１在場，公證人有全程在場，過程為Ｂ１口述內容給代筆人記錄下來，代筆人在寫時我們有在場，我有在場聽Ｂ１口述給代筆人寫，等代筆人寫好後也有唸給Ｂ１聽，Ｂ１說所寫的內容正確，然後代筆人再把年月日填上去，代筆人寫好、簽名上去之後再交給公證人，讓公證人唸給在場的人聽，Ｂ１說他要寫的內容確實，反正就是有公證，公證人再唸給我們全部的人聽，聽完正確大家簽名蓋章，做成公證書。當時他口述遺囑內容大概是他說Ａ１０住的房子要給他繼承，還有兩筆道路要給他四個兒子Ａ０９、Ａ１１、Ａ１０、Ａ１２四兄弟繼承，公證人有拍照，有沒有人錄影或錄音我不知道，其他的我就記不太清楚了等語（見本院卷第293至297頁）。

　3.系爭遺囑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Ａ０４事務所認證，有該事務所100年度中院民認鵬字第639號認證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25頁），證人Ａ０４結證稱：系爭遺囑是做完了才去事務所認證還是就是在事務所裡面做成系爭遺囑其實我不記得，因為100年到現在有14年這麼久，且遺囑案件量很多，如果要我回答個案的部分我不記得，但我可以回答通案的部份，如果就認證的程序，在公證人事務所或是公證人事務所以外的地方做成都有這樣的情形。我只是認證他們有去事務所，系爭遺囑的內容有他們親自簽名，認證書的請求人是Ｂ１，有沒有錄音錄影要看留存的卷宗，依照我們程序我不會主動拍照等語（見本院卷第302至305頁）。

　4.經核證人Ａ０１、Ａ０２對於系爭遺囑訂立經過，所述內容相符，系爭遺囑係由Ｂ１口述遺囑意旨，並由Ａ１４擔任代筆人，其等均親自全程在場見聞Ｂ１訂立系爭遺囑之經過，由Ａ１４筆記並宣讀系爭遺囑之內容，經Ｂ１認可後，於系爭遺囑上簽名。原告雖辯稱作成系爭遺囑之過程中，未由代筆人兼見證人Ａ１４於筆記後另為講解系爭遺囑之內容，不符法定要件云云，惟講解遺囑內容之目的，係為讓立遺囑人及見證人均能充分明瞭遺囑內容及真意，觀諸系爭遺囑內容簡潔，所列遺產項目及分配方式亦屬單純，依證人Ａ０１、Ａ０２所證述Ｂ１口述意旨，Ａ１４依Ｂ１口述開始寫，寫完後Ａ１４就唸給Ｂ１聽，Ｂ１說內容與其意思相符等情，已足使Ｂ１瞭解並確認遺囑內容是否與其口述內容相符，已符合講解之要件，原告以Ａ１４並未講解遺囑內容，主張系爭遺囑不符合法定要件，尚不足取。

　5.至原告另指摘證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對於系爭遺囑作成地點、過程中有無錄音或錄影等節，證述歧異或模糊，惟本院審酌渠等於本院證述時間距離系爭遺囑作成時間已約14年，對於系爭遺囑作成之若干細節，難免因時間久遠、記憶模糊，而有陳述不清或與事實略有出入之情形，證人Ａ０１、Ａ０２對於系爭遺囑作成經過之證述情節並無明顯扞格之處，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渠等細部證詞的歧異，尚不足推翻渠等證述之憑信性，是此部分質疑，並無可採。

　6.綜上，系爭遺囑並無原告所指不符合代筆遺囑之法定要件情形，足認系爭遺囑符合民法第1194條法定要件而屬有效。原告訴請確認系爭遺囑無效，核無理由。又原告主張系爭遺囑無效既無可採，則其請求被告塗銷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所為之遺囑繼承登記、分割遺產均屬無據。原告先位之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備位聲明部分：　　

　㈠原告Ａ０５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就Ｂ１遺產之特留分，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Ｂ１以系爭遺囑將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指定由被告共同繼承，並稱原告Ａ０５不予繼承財產，有如前述。

　2.被告主張依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所載，原告Ａ０５於Ｂ１生前已從Ｂ１處受有財產之贈與，且已承諾不再就Ｂ１其他遺產主張任何權利，自不得再主張行使特留分之扣減權等語，並提出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舊式土地登記簿謄本、系爭協議書等件為憑，原告固稱系爭切結書、系爭同意書前後筆跡不符，系爭同意書是否由立同意書人所簽立有爭議，並否認系爭協議書形式上真正並否認其內容，否認曾自Ｂ１處經移轉取得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等語，惟查：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私文書之內容及簽名均為真正，所蓋用之印文亦為真正，係屬常態，該印文係偽造，則為變態，倘當事人主張該印文係偽造，自應就此變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簡上字第16號判決意旨參照）。揆諸前開說明，私文書之內容及簽名均為真正，所蓋用之印文亦為真正，係屬常態，原告否認自應就偽造之變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原告既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則其空言否認，自無從憑信。

　⑵系爭同意書與系爭切結書均為83年9月30日所簽立，依系爭同意書記載：「立同意書人Ｂ１同意名下農地座落於豐原市○○段○○○○○地號土地壹筆，面積叁佰貳拾坪，分與立同意書人之第叁子Ａ０５為其應有分數，其將來不得再主張任何權利…」，並經Ｂ１於「立同意書人」欄位簽名用印，兩造於「見證人」欄位簽名、用印或按捺指印，與系爭切結書記載：「立切結書人Ａ０５兹因事業不順舉債，恰逢時機不利予本人，特別請求父親Ｂ１，將本人應得分之不動產農地，座落於豐原市○○段○○○○○地號面積叁佰坪，先分給本人應用週轉，如有出賣，並負清償全部抵押債務，並由本人備出新台幣貳佰萬元整予父母親為安養之用，並同時放棄父親名下其他不動產之權利，擬將來繼承所需之證明文件、印鑑等資料，絕不刁難或藉故拖延，並同時放棄先訴抗辯權，絕無異議，恐口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證。右列應有分數面積約叁佰貳拾坪，並以實測為準。此致Ｂ１、Ａ１５、Ａ０９、Ａ１０、Ａ０７、Ａ１１、Ａ１２惠存」，並經原告Ａ０５於「立切結書人」欄位簽名用印，應堪認Ｂ１與其斯時之全體繼承人於83年9月30日已先就Ｂ１名下上開豐原市大湳段土地預為分配，協議分歸由原告Ａ０５取得，原告Ａ０５不再受分配Ｂ１其他遺產，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之性質核屬Ｂ１與其斯時之全體繼承人所為之預為遺產分割協議，並經協議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而民法第1164條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是遺產之分割，在未違反同法第1164條之規定下，原即可由全體繼承人協議為之，不限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始得為協議，上開協議亦未見有何違背強行規定或公序良俗之情，本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Ｂ１之全體繼承人自得成立此協議，且均應受此協議之拘束。

　⑶而Ｂ１與原告Ａ０５及訴外人Ａ１３於84年8月14日協議為配合原告Ａ０５、訴外人Ａ１３，Ｂ１將分割出之0.1436公頃（即1436平方公尺）之土地，以買賣移轉之方式，過戶給指定人即訴外人Ａ１３，並將85年2月14日自豐原市○○段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之11-342地號土地（面積1436平方公尺，約434坪），於85年2月14日同日，以買賣為原因，過戶登記予訴外人Ａ１３等情，有11-91地號舊式土地登記簿謄本、11-342地號舊式土地登記簿謄本、系爭協議書等件可稽（見本院卷第465至481頁），審酌Ｂ１前開財產移轉行為關乎原告Ａ０５依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可分配取得之重大財產權益，Ｂ１若非係為履行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之協議，衡情原告Ａ０５應不會與Ｂ１簽訂84年8月14日之系爭協議，故被告辯稱Ｂ１已依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之協議履行移轉土地產權，應可採信。

　⑷綜上，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為包含原告Ａ０５在內之Ｂ１之全體繼承人於Ｂ１生前所合法成立之遺產分割協議，且該分割協議為有效，原告Ａ０５自應受其內容拘束，其嗣於本件反於該遺產分割協議之約定，主張其特留分受侵害云云，依上說明，自屬無據。　　 

　㈡原告Ａ０７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就Ｂ１遺產之特留分，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系爭遺囑第四點固記載：「長女Ａ０７（現改名為Ａ０７），於出嫁時，均按結婚當時物價給予相當陪嫁品，在其生男育女時，再給付產褥補償外，又在其購屋時，另給付相當資金補助，故不予繼承本人財產，長女不得有任何異議」等語，惟此僅為Ｂ１之單方陳述，並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而證人Ａ０２到庭固證稱：Ｂ１有跟我說他女兒有跟他拿很多錢，購屋時有拿現金給她等語（見本院卷第301頁），惟徒憑證人Ａ０２輾轉聽聞之上開模糊證詞，尚難率認原告Ａ０７受有金錢贈與之原因及其確切金額為何。故被告抗辯Ｂ１於原告Ａ０７結婚及分居購屋時，已贈與相當財產予原告Ａ０７，其價值已超過其特留分云云，礙難採憑。

　2.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民法第1151條、第1187條、第122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之情形，非僅限於遺贈，指定遺產分割方法（民法第1165條第1項）、應繼分之指定，亦屬之。是被繼承人因指定遺產分割方法或應繼分之指定，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超過其所得自由處分遺產之範圍，特留分被侵害之人亦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扣減權（最高法院112年台上字第224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Ｂ１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等情，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臺灣土地銀行集中作業中心113年10月11日函、台中商業銀行113年10月14日函所附台幣各類存款餘額查詢表、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國內作業中心113年10月11日函所附客戶存款帳號餘額表、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0月16日函、豐原區農會113年10月18日函所附豐原區農會交易明細表、安泰商業銀行113年10月16日函、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資訊暨營運管理處113年10月11日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3、121至143頁），而系爭遺囑表明原告Ａ０７不予繼承，可見原告Ａ０７未能獲得任何遺產，已侵害原告Ａ０７之特留分，原告Ａ０７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分，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扣減權（見本院卷第19頁），即屬有據。

　3.再按扣減權在性質上屬於物權之形成權，一經扣減權利人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於侵害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且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被繼承人之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特定標的物，故扣減權利人苟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扣減之效果即已發生，其因而回復之特留分乃概括存在於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標的物（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566號判決參照）。揆諸前開說明，原告Ａ０７行使特留分扣減權時，其受侵害特留分即回復而概括存在於全部遺產上，而為全體繼承人所公同共有。而按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上開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民法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逕持系爭遺囑，辦理遺囑繼承登記為其等所有，該等登記既與所有權之真正歸屬狀態不符，依上說明，原告Ａ０７本於所有權，請求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所為之遺囑繼承登記予以塗銷，洵屬有據，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4.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共有人就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至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另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應以分割方式為之，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係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第748號判決要旨參照）。

　5.兩造均應受系爭同意書、系爭協議書之拘束，及Ｂ１之遺產如附表一所示，Ｂ１以系爭遺囑指定遺產之分割方法侵害原告Ａ０７之特留分，經原告Ａ０７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侵害特留分之部分因而回復並概括存在於全部遺產上，均如上述，而原告Ａ０７之特留分為12分之1，故經原告Ａ０７行使特留分扣減權後，就系爭遺產之權利比例，應為原告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２各48分之11（計算式：11/12÷4＝11/48）。Ｂ１所遺系爭遺產性質上並非不許分割，雙方復無不分割之特別約定，然兩造間就該遺產既不能協議分割，則原告Ａ０７本於繼承人之地位依法請求分割遺產，核屬有據，應予准許。本院審酌Ｂ１與兩造於Ｂ１生前之系爭同意書、系爭切結書內容、原告Ａ０７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之結果、系爭遺囑於未違反特留分規定部分仍屬有效，並尊重遺囑意旨之精神，暨考量遺產之性質及經濟效用等情事，認以附表一「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分割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尚屬公平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分割遺產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且兩造均蒙其利，本院認訴訟費用由兩造各按渠等取得遺產價額之比例負擔，較為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需附繕本），並繳納上訴第二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附表一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本院分割方法 　　 備註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3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活期儲蓄存款新臺幣892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21頁  4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豐原分行綜合存款新臺幣855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33頁  5 存款 臺中市豐原區農會存款新臺幣53,079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39頁  6 存款 台中商業銀行東豐原分行活期存款新臺幣349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29頁  7   投資 三信商業銀行豐原分行活儲蓄存款新臺幣652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35頁  8 存款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中港分行活期儲蓄存款新臺幣1,031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43頁  9 存款 安泰商業銀行豐原分行綜合存款新臺幣118元 由Ａ０７12分之1、被告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48分之11之比例，分配取得。 本院卷第141頁 

附表二

繼承人 　分擔比例 Ａ０５ 　　 0 Ａ０７ 　　1/12 Ａ０９ 　　11/48 Ａ１０ 　　11/48 Ａ１１ 　　11/48 Ａ１２ 　　11/48 

附表三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原告先位聲明分割方法 原告備位聲明分割方法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 按Ａ０５、Ａ０７各12分之1；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24分之5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權利範圍：全部）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 按Ａ０５、Ａ０７各12分之1；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24分之5分割為分別共有  3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活期儲蓄存款新臺幣892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4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豐原分行綜合存款新臺幣202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5 存款 臺中市豐原區農會存款新臺幣346,859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6 存款 台中商業銀行東豐原分行活期存款新臺幣349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7   投資 三信商業銀行豐原分行活儲蓄存款新臺幣652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8 存款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中港分行活期儲蓄存款新臺幣1,301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9 存款 安泰商業銀行豐原分行綜合存款新臺幣118元 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即Ａ０５、Ａ０７、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各6分之1之比例分配 按Ａ０５、Ａ０７依特留分各12分之1；其餘由Ａ０９、Ａ１０、Ａ１２、Ａ１１依應繼分各24分之5之比例分配 





